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悌君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

字第760號、第7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悌君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悌君於民國112年10月7日下午1時

許，至新北市○○區○○路00號耕莘醫院安康院區（下稱耕

莘醫院）急診，由護理人員高薏雯為其掛號及檢傷後，因認

為護理人員林奕均態度不佳而心生不滿，遂由護理人員胡恩

勤前往進行醫師安排之抽血及止痛針施打等事宜，被告竟開

始情緒發言，基於違反醫療法之犯意，先以「…你跟我講他

（指林奕均），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

沒起來賞他（指林奕均）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

「…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你就不

要怪我暴力…」等語，脅迫林奕均及胡恩勤，護理人員高薏

雯得知後而至病床旁關懷被告，然被告承前之犯意，持續以

「…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

「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

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

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

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脅迫高薏雯，

導致林奕均、胡恩勤及高薏雯未能對被告進行醫囑所指示施

打止痛針劑之醫療救護之執行。因認被告涉嫌違反醫療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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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條第3項之妨害執行醫療業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

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

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

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

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

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

人即告訴人林奕均、胡恩勤及高薏雯之證述、監視錄影畫面

光碟及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112年10月7日下午在耕莘醫院就醫時，

曾口出「…你跟我講他，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

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

語，以及表示要找院長投訴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以強

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

之犯行，辯稱：我當時因為頭撞傷，感到頭痛且嘔吐，全身

都疼，醫師說要替我抽血、打止痛針，但我躺在病床，都沒

有人來跟我說明接下來要進行什麼醫療措施，過程中我雖有

說「你跟我講他，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

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但我當時

　　對話的對象是楊醫生，因為我覺得護理人員對楊醫師不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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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我不記得我有沒有說「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不要

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

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

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

「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

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但因我之前曾因打針跑針，

手腫得很大，我想讓對方知悉我的狀況不好處理，所以我有

先詢問護理人員有無頭皮針，但對方很兇地回我說「沒

有」，且護理人員前來血檢時，抽血針頭上的背蓋未打開，

血擠不出來，把我弄得很痛，所以不是我拒絕抽血，而且我

在留院觀察區（下稱留觀區）時也有量血壓，但我當時很害

怕，全身都痛，醫生擔心我打止痛針會嚴重過敏，所以要我

盡量忍痛。我是因為重聽，講話聲音比較大，且當時身體病

痛影響我的情緒，但我並沒有無視其他病患的安寧，更沒有

妨害醫療業務等語。

五、經查：

㈠、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均為任職耕莘醫院之護理人員，被

告於112年10月7日下午1時許，前往耕莘醫院急診室掛號，

先由高薏雯為其掛號檢傷，經醫師看診後，建議被告打點

滴、抽血及注射止痛針，之後由林奕均協助施打點滴及抽

血，於抽血過程中，因被告血流速度較慢，林奕均即對被告

手腕施壓，被告表示疼痛，稱「剛剛就說過我的血管很難

打，要求換資深護理師抽血，你還硬要抽，痛都不是你們在

痛，不然換你躺在這邊我來幫你打看看」等語，林奕均因此

未再替被告抽血，惟仍告知被告可能要另行抽血，斯時在旁

之胡恩勤聽見被告與林奕均間之爭執，即上前安撫被告，隨

後被告移至留觀區觀察。在留觀區時，胡恩勤上前為被告量

測血壓及檢視點滴注射情形，被告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

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

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

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並表示要找院長投訴，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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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對胡恩勤稱「…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

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

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

室」，表示自己不要量血壓了，胡恩勤即將測量血壓之壓脈

帶拆下並離去。之後被告欲下床，高薏雯見狀上前阻止，雙

方為了是否施打止痛針意見不一，被告對高薏雯稱「你不要

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

我他媽的…不能打」、「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

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之後被告再次要

求高薏雯去叫院長，經高薏雯表示無法協助後，被告便對高

薏雯稱「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於

高薏雯離開被告病床後，被告又稱「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

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

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嗣被告於離院前至批價櫃檯

時，見林奕均在櫃檯為其他病患掛號後，又手指林奕均，並

稱「你叫什麼名字，你不說我也會知道」等語，經林奕均表

示被告行為已影響林奕均執行醫療行為後，被告仍持續嚷稱

「你們醫院怎麼還會讓你繼續上班，你家庭教育這麼失敗」

等語，之後即遭醫生帶離急診室等情，業據證人高薏雯、林

奕均、胡恩勤等人分別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明確(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191號卷【下稱偵卷】第7頁至

第18頁、第101頁至第107頁)；再參以耕莘醫院針對112年10

月7日暴力事件調查結果，可知被告當日前往急診後，醫師

建議打點滴、抽血及注射針劑（Keto、Vena），經林奕均為

被告施打點滴，然因抽血量不足，需另執行抽血，被告表示

血管難打，要求更換資深護理人員來執行抽血，後因無法從

靜脈留置針處抽血，護理人員建議被告再次抽血及向被告解

釋注射針劑（Keto、Vena），之後胡恩勤聽聞被告破口大罵

而到旁協助，被告又稱「已經說血管很難打，要求換資深人

員抽血，你還硬要抽血，痛都不是你們在痛，不然換你躺在

這邊我來幫你打看看啊」，即拒絕注射針劑（Ket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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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經胡恩勤及醫師解釋後，被告仍拒絕抽血及針劑注

射，故醫師於診療後及解釋X光後，即建議被告進行電腦斷

層，暫不執行抽血，嗣被告完成電腦斷層後返回留觀區，於

胡恩勤上前協助量測血壓時，被告又破口大罵「拒絕量測血

壓，表示要找院長，若不找你就不要想繼續工作」等語，耕

莘醫院因此通報員警前往處理等情，此有耕莘醫院113年10

月30日耕醫（安）公字第1130007841號函暨安康急診112年1

0月7日傷害異常事件資料附卷可參（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5

9號卷【下稱院卷】第51頁至第56頁、第90頁至第97頁）；

此外，證人即耕莘醫院醫師楊忠謀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

告因滑倒撞傷頭部，頭痛頭暈得厲害，我有開止痛藥跟止暈

藥，護理人員要幫被告打針，被告說很痛，之後雙方就發生

爭吵，我有走過去跟被告說打針本來就會痛，請被告多包

涵，醫院紀錄上的醫囑內容是事實(即建議打點滴、抽血及

注射針劑Keto、Vena)。一般來說，若病人沒有神經學嚴重

症狀，都會先進行抽血及針劑注射，之後再進行電腦斷層檢

查。另外，為了確認病患的生命跡象，必須要量血壓追蹤病

人的生命跡象是否穩定，因為若病人生命跡象不穩定還讓病

人離開醫院，在醫療上是不被允許的等語（院卷第151頁至

第156頁），堪認被告因跌倒受傷前往耕莘醫院就診，經醫

生看診後，醫生曾指示護理人員先為被告打點滴、抽血及施

打止痛針等作為，且被告於就診期間應接受血壓量測以確認

其生命跡象是否穩定，惟被告於就診過程中不僅拒絕抽血、

表示不要量測血壓，也拒絕止痛針之注射之情事。

㈡、再經本院勘驗耕莘醫院留觀區之監視錄影畫面結果(詳細勘

驗結果如附表)略以：胡恩勤先走至留觀區幫被告量血壓、

打點滴、檢視點滴注射，期間被告對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

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

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

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經胡恩勤詢問被告是否要

投訴，被告表示要投訴後，又稱「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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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

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

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

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

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

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

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

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

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

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

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

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經胡恩勤回

稱「好」後，即將被告左手上之脈壓帶解下後即離去。不久

後，高薏雯出現在留觀室，勸阻被告不可下床，且對被告稱

　　「啊剛剛是不是要幫你打止痛針」，被告向高薏雯表示「你

叫院長室來，你不要跟我囉嗦」、「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

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

打(閩南語)【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

雯】」、「你幫我打止痛藥，你要不要問楊醫生，他能不能

擔保我會不會過敏」，經高薏雯表示不能保證後，被告又稱

「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

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

給我滾【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

薏雯】」、「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

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

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院卷第90頁至第97

頁），足見被告在留觀區時，確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

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

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

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

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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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

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

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

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

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

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

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

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

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

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

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等語，而拒絕

胡恩勤繼續為其量測血壓，更於高薏雯上前關心，表示要替

被告施打止痛針時，又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唆，我

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

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

「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

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

我一樣投訴你」等語，拒絕高薏雯為其量測血壓及施打止痛

針等情。

㈢、按醫療業務係以醫療行為為核心之業務，所謂醫療行為，係

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

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

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之全部或一部的

總稱。在高度專業化與複雜化的現代醫療組織中，各醫療職

系之醫事人員或團隊，於相同或不同醫療進程裡，依其各別

專業提供醫療行為與服務，彼此分工合作，以接力完成同一

個治療目標。組織醫療是一種「動態的醫療進程」，在不同

進程中，參與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依其醫療組織內明

確劃分之權責，各自遵守各該專屬領域內之醫療準則及其注

意義務，承擔風險並負擔責任，以共同達成更專業化、精緻

化之醫療目的。故組織體系內之醫療行為，係由醫療團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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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目的（以醫療、預防及矯正為目的）所為之一連串、整

體性之診療行為（如診察、診斷、處方、用藥、處置、施

術），無法要求各別醫療人員對所有醫療行為均應事必躬

親、親力親為。惟醫療行為因其高度專業及危險性，直接影

響病人之身體健康或生命，若非具有專門知識與經驗之醫師

親自實施，難以期待可能產生的危害得以控制在可容忍的限

度內。故屬醫療核心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施行

麻醉等行為，因需高度專門知識與經驗始得為之，必須醫師

親自執行；其他醫療輔助行為，本質上雖仍屬醫療行為，因

其危險性較低，並未涉及上揭醫療核心行為，故可由醫師就

特定病人診察後，交由相關醫事人員依其各該專門職業法律

所規定之業務，依醫囑或醫師指示執行之，此有最高法院10

9年台上字第7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據此可知，醫師以外

之護理醫事人員所執行之醫療業務，應係醫師就特定病人診

察後，依醫囑或醫師指示執行醫療核心之診斷、處方、手

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等以外之其他醫療輔助行為。是其

所為之醫療輔助行為應與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

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

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

有立即、直接之關聯性，始足當之。又護理師本屬醫療法第

10條第1項所定醫事人員，且依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護理

人員業務包括「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二、預防保健之

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療輔助行為」。經

查，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等人均為耕莘醫院護理人員，

其中高薏雯係依據醫生醫囑為被告施打止痛針，而林奕均、

胡恩勤則為當日值班護理人員，其等本於醫療照護職責，有

為留院病患抽血、施打針劑、量測血壓，以照顧病患生命、

身體健康之醫療業務，故被告拒絕抽血、量測血壓及施打止

痛針，客觀上確已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輔助業務。　

㈣、惟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於103年1月29日增訂之立法理由為：

「為維護醫療環境與醫護人員執業安全，期能改善醫病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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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爰參酌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及第304條強制罪

之法定刑，增訂第三項」，可知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規定與

強制罪、妨害公務罪具有類似性，必須以所用之強暴、脅

迫、恐嚇或其他類似之非法方法，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

療或救護業務，始能構成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否

則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原因甚多，如不強調妨害醫療業務進

行之手段不法，僅以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結果，即可以刑責

相繩，將有涵蓋過廣之疑慮，有違刑罰謙抑性之原則。又按

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於106年5月10日修正，其修正理由略

以：為擴增對醫護人員安全之保障，爰將條文內之「恐嚇或

其他非法之方法」列入保障處罰要件。而此項規定之不法構

成要件中，強暴、脅迫、恐嚇乃例示規定，均屬妨害醫事人

員意思自由之方法，並以「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補充概括

規定加以規範等語。參以刑法分則類似立法方式之構成要件

解釋，前開「其他非法之方法」，當應解為與該例示構成要

件相同，以具有妨害他人意思自由不法內涵之行為態樣者為

限。而所謂「強暴」乃係指一切有形之實力或暴力等物理力

之行使，不問其係對人或對物為之均包括在內；所稱「脅

迫」，則指以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物之不法為

目的之意思，通知對方足使其生恐怖之心之一切行為而言。

再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係以使人生畏怖心為

目的，而將加惡害之旨通知被害人為其成立要件；其表示將

加害之意思固不論直接或間接；恐嚇方法為言語、文字或舉

動亦非所問；惟被害人受惡害之通知雖不以發生客觀上之危

害為必要，然必因其恐嚇行為而有不安全之感覺始足當之。

而當今社會日常生活中，與他人意見不合、各執己見或難以

協調時，情緒既起，動輒譏諷、嘲弄、斥罵，針鋒相對，於

此等情境下之對話，多因未經慎思熟慮，言語或流於尖酸刻

薄，或使用強硬語彙，甚屬常見，然此舉是否構成刑法之恐

嚇危害安全罪，除應依一般社會標準考量該言語、文字或舉

動是否足致他人心生畏怖之外，並應審酌當時之客觀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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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對話內容、行為人主觀上有無使人心生畏怖之犯意，以

及相對人是否因此心生畏怖等節，綜合判斷。故本案應審酌

者，係被告對執行醫療輔助業務之醫事人員為上開言論，究

有無達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強暴」、「脅迫」、「恐

嚇」或其他「非法方法」之程度，茲分論如下：

　⒈查被告雖於就診期間與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有所衝突，

出言不遜，態度咄咄逼人，惟就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與

被告接觸之過程中，被告有無施以強暴行為，證人林奕均、

胡恩勤、高薏雯均證稱被告未曾對其等身體或周遭物品施加

暴力（偵卷第103頁至第106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在

留觀區與護理人員互動之監視錄影畫面結果，亦未見被告有

何對護理人員施以攻擊或作勢攻擊之舉，故被告並未對林奕

均、胡恩勤、高薏雯等人施以有形暴力之強暴行為，至為明

確，自不該當「強暴」之要件。

　⒉又被告在留觀區時，於胡恩勤前往為其量測血壓、檢視點滴

注射情形時，固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

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

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

那就別幹了」等語（詳細經過及對話內容如附表所示），然

被告當時對話之對象僅胡恩勤一人，並不包含林奕均，故被

告是否有藉此恐嚇林奕均之意，難謂無疑。再者，被告當下

係先對胡恩勤表示自己之前曾因施打點滴造成注射處腫脹，

經胡恩勤表示被告目前施打情形順暢，被告始對胡恩勤為上

開言詞內容，胡恩勤因此詢問被告是否要投訴，被告旋回稱

「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

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

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

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

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

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

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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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語，綜觀被告與胡恩勤對話之脈絡，可知被告之所以對胡

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

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

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應係

被告對於林奕均之前的應對態度有所不滿，內心氣憤難耐，

始於宣洩情緒之際，口出「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

我最大的包容」等語，然此僅係被告對於護理人員行事態度

之抱怨，難認被告當下確有恐嚇、威脅且欲動手傷害護理人

員之意。至於胡恩勤聽聞被告上開言詞內容後，向被告確認

是否要向院方投訴，被告表示要投訴，並說「你直接找院長

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

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等語，而

向胡恩勤表示若胡恩勤不去找醫院高層人員前來解決問題，

被告可能將採取較為激烈之作為，惟經本院勘驗被告與胡恩

勤在留觀區互動之監視錄影畫面後，仍無法得悉兩人對話全

文，則被告當時究竟陳述之內容為何、該等內容是否足使胡

恩勤聽聞後心生畏佈，而導致其意思自由受到妨害，實非無

疑；再酌以胡恩勤於偵查中也證稱：自己不太記得那時的對

話情形，但被告當時並無威脅我或林奕均就犯任何事務等語

（偵卷第105頁），可見胡恩勤當時並未受被告上開話語影

響致其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之情狀，故縱使被告曾口出前

開言詞內容，亦難認已構成「脅迫」之要件。

　⒊另被告在高薏雯前往留觀區查看時，雖曾對高薏雯稱「…你

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

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

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

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

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詳細經過及對話內

容如附表所示），惟觀諸兩人對話當下，當時被告不僅無法

清楚分辨前來關切之護理人員是否與先前之護理人員為同一

人，更向高薏雯稱自己全身疼痛，經高薏雯向被告表示之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一頁



已向被告表示要先注射止痛針，惟被告因相當擔憂注射止痛

針會引發其過敏反應，甚至要高薏雯詢問醫生，要求醫生擔

保止痛針不會造成其過敏，高薏雯因此表示自己無法保證此

事，被告始回稱「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

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等語，則被告講述該等

內容之目的應僅在表達若護理人員、醫生均無法確保被告過

敏反應不會發生，即不應強迫被告接受，而藉此方式要護理

人員站在其立場思考此事，縱被告表達不滿之方式令高薏雯

感到不適，惟尚難認被告有藉此威脅、恐嚇高薏雯生命、身

體之意。至於被告之後再次要求高薏雯去找院長下來處理，

經高薏雯表示無法找院長後，被告因此回稱「他媽你不想

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

樣投訴你」等語，惟該等言詞內容難認屬加害高薏雯生命、

身體、名譽、財物之惡害通知，亦難以遽認高薏雯有何因此

心生畏怖之情形可言。

　⒋至於被告於離開急診室前，在批價櫃檯前，再次對林奕均稱

「你叫什麼名字，你不說我也會知道」，經林奕均表示被告

行為已影響林奕均執行醫療行為後，被告仍嚷稱「你們醫院

怎麼還會讓你繼續上班，你家庭教育這麼失敗」等語，惟審

酌被告當時應僅係不滿林奕均之行事方式，認為林奕均欠缺

服務精神，不應繼續從事護理人員一職，然尚難以此即認被

告有何惡害之通知，亦難認其有恐嚇、威脅林奕均之犯意。

　⒌從而，自被告至耕莘醫院急診室檢傷掛號、進入留觀區至離

院過程中，被告雖因疼痛拒絕抽血、擔心引發過敏反應而拒

絕止痛針之施打，甚因不滿護理人員之態度，急欲投訴而於

量測血壓過程中稱不要量測血壓，並情緒激動口出上開言語

內容，而對在場執行醫療輔助業務之護理人員造成某程度上

之不悅或干擾，並使其等無法完成相關醫療輔助業務之執

行，惟被告所為之言行，尚未達「強暴」、「脅迫」、「恐

嚇」或其他「非法手段」之程度，而與醫療法第106 條第3

項之構成要件相合，是自不能以該罪責相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各項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於醫療

人員執行醫療輔助業務時，施以「強暴」、「脅迫」、「恐

嚇」或其他「非法手段」，而妨害其等執行醫療輔助行為之

罪嫌，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

此部分犯行，依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

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經高怡修、陳慧玲檢察官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涂光慧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表：監視器光碟檔名「20231007-142000 、20231007-143100

、20231007-144200 、20231007-145300 、20231007-150

400 」CH3之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

編號 勘驗內容

1 【14時20分0 秒至14時21分30秒被告身穿黑色上衣戴口罩於

留觀區病床，被告隔壁床有一病人躺臥床上並有人坐在該位

病人旁邊】

【14時21分30秒至14時30分15秒被告起身坐在床上使用手機

及通話】

【14時30分15秒至14時31分17秒告訴人胡恩勤走向被告，並

幫被告量血壓、打點滴、檢視點滴注射處】

被告：所以我現在就是觀察完，等醫生看那個斷層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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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恩勤：對，先等那個電腦斷層的報告。

3 被告：為什麼……(聽不清楚)

4 胡恩勤：因為打點滴呀！

5 被告：因為我上一次整個腫到。

6 胡恩勤：目前點滴都是順的啦！

7 被告：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

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

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

8 胡恩勤：喔，你想要投訴他是嗎？

9 被告：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

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

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

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

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

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

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

室。

10 胡恩勤：我可以拿投訴單給你。

11 被告：我不要寫，我現在右手受傷，我怎麼寫，你直接找人

下來，你如果不去找就我去找，你就看我認不認識。

12 胡恩勤：好，我知道。

13 被告：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

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

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

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

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

叫院長下來。

14 胡恩勤：好。【胡恩勤將被告左手之壓脈帶拆下】

15 被告：我跟你講，沒有人要去包容他，技術爛，然後還態度

差，叫他回家，你現在去找一個能來投訴的，我不會再用你

的手寫，我現在手在打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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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胡恩勤：你等一下。

【14時33分22秒至25秒胡恩勤離開病床，往畫面下方走，14

時33分26秒胡恩勤離開監視器拍攝範圍】

17 【14時34分55秒高薏雯出現於監視器畫面，隨後往被告左側

之病床走去，14時35分16秒高薏雯轉身面向被告】

【14時35分18秒至20秒被告做出預備下床動作】

高薏雯：你現在在做什麼？你可以好好的在床上嗎？你這樣

很危險欸！

18 被告：我現在……(聽不清楚)

19 高薏雯：啊剛剛是不是要幫你打止痛針？

20 被告：啊我現在是，你現在是同一個人還是不同人？

21 高薏雯：不同人啊。

22 被告：你現在不要，你叫院長室來，你不要跟我囉嗦。

23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叫院長室來。

24 被告：我跟你說，我管你的，你現在給我點尿(音譯)

25 高薏雯：你想要點藥(音譯)是不是？

26 被告：我去櫃檯，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

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打(閩南語)【以

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27 高薏雯：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跟你說先幫你打止痛藥。

28 被告：你幫我打止痛藥，你要不要問楊醫生，他能不能擔保

我會不會過敏。

29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跟你保證啊。

30 被告：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

在躺下來，我幫你打。

31 高薏雯：那是因為你說痛，我們只能幫你做這樣的處理呀。

32 被告：那我在那邊痛，是不是應該幫我看有沒有裂傷？

33 高薏雯：那醫生是不是在幫你問了？

34 被告：是，但是你現在把院長叫來，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

【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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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找院長。

36 被告：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被告

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14時36分10秒高薏雯離開被告病床，14時36分12秒高薏雯

離開監視器畫面】

37 被告：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

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

38 被告：【14時40分24秒被告使用手機通話】你好，那個，麻

煩轉院長室，對。

39 被告：【被告使用手機通話】好，那我請問一下，我現在在

你們的急診室，留觀區，然後我跟你講，護理人員有問題的

話，請問你們院長室沒來處理的話，那還有誰在？你不會跟

我講說，好，謝謝，對，我現在就是在留觀區，然後我請

他，對，我姓李，木子李，對，謝謝。

40 被告：【被告使用手機通話】是，嗯，那我跟你講，我跟你

講，我可不可以留電話，然後請他現在下來，派人下來留觀

區，對，那你跟他講，我現在在留觀區，然後你就跟他講說

請他派人下來，因為我跟你講，再不去糾正這種態度，我可

以跟你講你們只會惡性循環，所以跟你講我現在就在，我就

在急診室，護理站旁邊，留觀區，我不是在等住院病房，我

現在第一號，對，然後醫生，因為我昨天摔傷，所以醫生在

幫我看一下斷層那些，我是全身痛，然後現在急診室的醫

生，他是本來要幫我打那個抽血，還有打那個，那個叫是什

麼，止痛嘛，問題是因為我止痛有過敏，所以醫生也是觀察

一下，我如果是不痛，然後沒有嘔吐和頭暈現象，我應該不

會下來這邊，我也是因為打電話，我也是打電話來問你們沒

有門診，然後我想不得已我來急診嘛，然後看一下沒狀況的

話，就禮拜一再看嘛，可是今天我覺得這個，你們的護理師

是這種態度，所以我就說麻煩你們下來處理，他如果覺得他

服務的不開心，那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你就可

以叫他下班了，我不需要在這邊受他的氣，不是，因為我跟

你講，不是，不是一個兩個，所以我就說你們現在派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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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要就現場聆聽，我不要再回去去寫什麼客訴單，我沒有

那個美國時間，你現在就叫人下來，0000-000-000，是，要

不然你請他打給我好不好，因為我在這邊一隻手，對，我右

手在打點滴，我左手在打電話，好不好，謝謝，不是我就跟

你講你現在，我不知道，你就叫他現在派人下來，因為他不

下來，我跟你講，我也會想辦法處理，因為我覺得已經惡劣

到極限，你就叫他下來，你就直接先找人下來我再留資料，

我請問你，我現在右手，左手拿著手機，右手打點滴，我要

怎麼跟你繼續。

41 【14時53分42秒楊醫師走向被告】楊醫師：李小姐不好意

思，那個檢查結果，電腦斷層那邊……(聽不清楚)，那個脖

子那邊……，但是我會建議你……其他這邊骨頭……原則上

【楊醫生向被告講述被告講述檢查結果，內容不予逐字記

載】

42 被告：不是我以前那個甩出去，我跟你講，我現在很像貢

丸，套在筷子上。

43 楊醫師：對對，我知道，所以說我特地，特地本來是要先幫

你止痛的，所以我是覺得我還是先開止痛藥給你，讓你舒緩

一下。

44 被告：那我跟你講，我家裡也有。

45 楊醫師：(聽不清楚)

46 被告：我家都有，但是，因為我不吃這個嘛，因為我剛好在

中醫調養，所以醫生是建議我，不要弄西藥的那個，你懂我

意思嗎？因為他兩個好像就是會造成，所以我覺得中醫就是

有時候週末的時候可以弄的時候弄一下，對。

47 楊醫師：OK。

48 被告：那我跟你講，點滴就沒有什麼必要打了。

49 楊醫師：對，本來就，我同事給你止痛就不必再……主要是

為了……【14時55分19秒至14時56分42秒楊醫師向被告講述

病情、說明後續就醫資訊等，內容不予逐字記載，說明完畢

後，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14時53分42秒至14時56分4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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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被告與楊醫師談話過程中語氣平和，並無其他特殊舉

動】

50 被告：【14時57分17秒被告電話響起，被告接電話】喂，

是，對，嗯，我現在就在留觀區的1號，你可不可以下來，我

現場直接指認，大家講清楚，你現在就下來【14時57分43秒

楊醫師手拿資料走向被告，楊醫師將資料交給被告，但被告

在通話中，二人並未交談，隨後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

嗯，對，嗯，嗯，好，那我跟你講，那我跟你講，你留下資

料，我可以跟你講，我告訴你，這個值班的兩個護士，態度

惡劣到極限，我就跟你講說是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

敗，如果你再繼續讓他們用這種態度，就叫做你們的失敗，

因為他一點服務的精神都沒有，然後我跟你講我不知道他為

什麼可以在急診室裡面做，然後什麼狀況跟他講了他還硬嘴

硬答(閩南語)，然後他如果是醫生的話，那麼厲害，就去醫

學院嘛，不用念護校啊，然後我就跟你講，我也不會去紙

本，我直接就跟院長聯絡，所以你現在自己來搞清楚是誰，

你不要到時候大家到院長室的時候我還要再說明一次，因為

我不知道他這是怎麼教出來的，然後有沒有改善，我可以跟

你講，跟之前比是有改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醫生在努

力，這些他媽小朋友在這邊亂搞，我跟你講，沒有跟你們講

的話你們永遠都不用改善，對，對，對，然後我之前，你可

以去查我病歷，我上一次來這邊是過敏很嚴重，然後後來醫

生也是說，那觀察一下，我們打點滴，後來我跟你講，我打

到跟麵龜(閩南語)一樣，你聽得懂嗎？整個腫起來了。

51 【14時59分19秒楊醫師走至被告病床邊】

楊醫師：我有準備，我有準備病歷。

52 被告：沒關係，楊醫生我跟你講，楊醫生，不解決，我跟你

講，你沒有辦法教這群小孩啦，你不要那麼辛苦了啦，我們

他媽總有一天要退休，這小傢伙他媽不肯長，我跟你講所以

你，所以你麻煩你們自己來看，到底是誰和誰【14時59分41

秒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邊】，我就跟講不適任就讓他不要在

急診室，把他調到櫃檯、調到哪裡都可以，丟到外太空也可

以，你不要再繼續了，對對對，我沒有什麼其他的，因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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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你講，我很少使用什麼醫療資源，你們是因為我今天打電

話，他跟我講說院區裡面什麼都沒有，總院也沒有門診，然

後跟我講說你要不要先急診，我說OK啊，我只要確認我沒有

摔到裂傷或幹嘛，對，因為我主要在社區的公共設施摔倒，

所以他們也叫我說先來看確認沒問題，後續再說，我已經全

身痛要不然我不會下來，我現在重點就是說，如果你們真的

有心要改善，那我就可以跟你講，請你們從接受申訴開始，

如果大家都不講，那我就跟你講，那就跟以前一樣，惡性循

環，我覺得你就是在辜負這些醫生還有表現優秀的同仁，因

為已經爛過很久了嘛，然後我跟你講，好不容易還在救，然

後我跟你講還讓他們這樣亂搞，我跟你講他不適任你就讓他

回家，他不能拿畢業證書也是他家的事，你懂我意思嗎？不

用去勉強他，三百六十五行他做什麼都可以，他不適合當護

士，他沒有服務精神就叫他滾，不用囉嗦，免得我跟你講，

後面還會有受害者，對，是，沒關係，他看的到(音譯)，我

隨時歡迎你打電話給我，我下禮拜一也會回診，嗯，是，沒

問題，因為我跟你講，你不講我再去找個什麼主任，辦公室

主任，來打電話跟你講，你反而更不知道我在講，對，我該

怎麼處理怎麼處理，對，我就跟你講說就來釐清嘛，你今天

說我有問題，那我就跟你說就來調錄影帶嘛，然後我就告訴

你說，有這種護士，我長這麼大還不知道可以惡質到這樣，

我就跟你講該回家回家，對醫生沒有一點尊重，竟然跟醫生

講說你自己去打，意思就是說我的針不好打，叫醫生自己去

打，他媽的醫生拿的薪水，念個醫學院，要出來看他的嘴臉

啦，都可以當他爸了吧，我不要說當阿公，當他爸都夠了，

我還要教育你喔，這是學校有問題、家庭有問題啊，不適合

就叫他滾，不要囉嗦，好不好，你跟院長講，然後我下禮拜

一回診的時候我再來處理，我也會回來門診，因為楊醫生剛

剛有給我建議的醫生，我大概禮拜一，我看一下那個什麼魏

志同(音譯)是不是，神經外科，對，對對，好，對，我在這

邊，沒有啦我在安康可以解決，我就不要到總院，因為總院

我覺得人太多，我在安康可以解決，好不好，謝謝你，好，

掰掰。【15時2 分51秒通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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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15時3分12秒至20秒間被告伸手拉動病床左右兩側護欄，且

有預備下床動作】

其他護理師(下稱A護理師)：你要下來嗎？【只有聲音】

54 被告：對

55 【15時3分23秒A護理師推著點滴架走向被告】

A護理師：你要去廁所嗎？

56 被告：不用啊，就拔掉啊，因為既然楊醫生這樣講的話，打

點滴沒意義，我報告是看完了，那我就先自己回家觀察，然

後...【15時3分27秒至34秒間A護理師伸手取下被告點滴，將

點滴掛於另一根點滴架】

57 A護理師：他要開藥給你。

58 被告：好啊，沒問題。

59 A護理師：他要開藥給你，啊你在這邊先等一下，你要先去廁

所嗎？

60 被告：沒關係啦，因為如果打也打不完。

61 A護理師：好，那你……

62 被告：因為我跟你講，我現在投訴你們，因為我跟你講，我

現在如果都不講，你們一定會錯下去，沒有要聽，我如果今

天病人，不先跟你講我是很難處理的，我要被你搓一針、兩

針、三針、四針，然後，何必咧，我自己有狀況我自己清

楚，就像我跟楊醫生講的，我知道我會什麼過敏，那個止痛

針如果你只是幫我止皮肉痛，我到時候休克，我請問你到底

是誰的責任，是我沒講的責任，還是你的責任，那他有什麼

好應的，我今天問你，他那麼厲害有去念醫學院嗎，念什麼

耕莘護校，我就看不懂欸？

63 A護理師：好，沒關係啦，你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跟我們

反映。

64 被告：對呀，然後我跟你講說可以拔了呀，既然楊醫生都這

樣講的話，我就只是等藥吧？

65 A護理師：對呀，那你等一下，剩藥單。

【被告與A護理師談話過程中，無任何攻擊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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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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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悌君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760號、第7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悌君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悌君於民國112年10月7日下午1時許，至新北市○○區○○路00號耕莘醫院安康院區（下稱耕莘醫院）急診，由護理人員高薏雯為其掛號及檢傷後，因認為護理人員林奕均態度不佳而心生不滿，遂由護理人員胡恩勤前往進行醫師安排之抽血及止痛針施打等事宜，被告竟開始情緒發言，基於違反醫療法之犯意，先以「…你跟我講他（指林奕均），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指林奕均）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你就不要怪我暴力…」等語，脅迫林奕均及胡恩勤，護理人員高薏雯得知後而至病床旁關懷被告，然被告承前之犯意，持續以「…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脅迫高薏雯，導致林奕均、胡恩勤及高薏雯未能對被告進行醫囑所指示施打止痛針劑之醫療救護之執行。因認被告涉嫌違反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妨害執行醫療業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奕均、胡恩勤及高薏雯之證述、監視錄影畫面光碟及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112年10月7日下午在耕莘醫院就醫時，曾口出「…你跟我講他，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以及表示要找院長投訴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行，辯稱：我當時因為頭撞傷，感到頭痛且嘔吐，全身都疼，醫師說要替我抽血、打止痛針，但我躺在病床，都沒有人來跟我說明接下來要進行什麼醫療措施，過程中我雖有說「你跟我講他，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但我當時
　　對話的對象是楊醫生，因為我覺得護理人員對楊醫師不尊重；我不記得我有沒有說「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但因我之前曾因打針跑針，手腫得很大，我想讓對方知悉我的狀況不好處理，所以我有先詢問護理人員有無頭皮針，但對方很兇地回我說「沒有」，且護理人員前來血檢時，抽血針頭上的背蓋未打開，血擠不出來，把我弄得很痛，所以不是我拒絕抽血，而且我在留院觀察區（下稱留觀區）時也有量血壓，但我當時很害怕，全身都痛，醫生擔心我打止痛針會嚴重過敏，所以要我盡量忍痛。我是因為重聽，講話聲音比較大，且當時身體病痛影響我的情緒，但我並沒有無視其他病患的安寧，更沒有妨害醫療業務等語。
五、經查：
㈠、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均為任職耕莘醫院之護理人員，被告於112年10月7日下午1時許，前往耕莘醫院急診室掛號，先由高薏雯為其掛號檢傷，經醫師看診後，建議被告打點滴、抽血及注射止痛針，之後由林奕均協助施打點滴及抽血，於抽血過程中，因被告血流速度較慢，林奕均即對被告手腕施壓，被告表示疼痛，稱「剛剛就說過我的血管很難打，要求換資深護理師抽血，你還硬要抽，痛都不是你們在痛，不然換你躺在這邊我來幫你打看看」等語，林奕均因此未再替被告抽血，惟仍告知被告可能要另行抽血，斯時在旁之胡恩勤聽見被告與林奕均間之爭執，即上前安撫被告，隨後被告移至留觀區觀察。在留觀區時，胡恩勤上前為被告量測血壓及檢視點滴注射情形，被告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並表示要找院長投訴，隨後又對胡恩勤稱「…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表示自己不要量血壓了，胡恩勤即將測量血壓之壓脈帶拆下並離去。之後被告欲下床，高薏雯見狀上前阻止，雙方為了是否施打止痛針意見不一，被告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打」、「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之後被告再次要求高薏雯去叫院長，經高薏雯表示無法協助後，被告便對高薏雯稱「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於高薏雯離開被告病床後，被告又稱「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嗣被告於離院前至批價櫃檯時，見林奕均在櫃檯為其他病患掛號後，又手指林奕均，並稱「你叫什麼名字，你不說我也會知道」等語，經林奕均表示被告行為已影響林奕均執行醫療行為後，被告仍持續嚷稱「你們醫院怎麼還會讓你繼續上班，你家庭教育這麼失敗」等語，之後即遭醫生帶離急診室等情，業據證人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等人分別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明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191號卷【下稱偵卷】第7頁至第18頁、第101頁至第107頁)；再參以耕莘醫院針對112年10月7日暴力事件調查結果，可知被告當日前往急診後，醫師建議打點滴、抽血及注射針劑（Keto、Vena），經林奕均為被告施打點滴，然因抽血量不足，需另執行抽血，被告表示血管難打，要求更換資深護理人員來執行抽血，後因無法從靜脈留置針處抽血，護理人員建議被告再次抽血及向被告解釋注射針劑（Keto、Vena），之後胡恩勤聽聞被告破口大罵而到旁協助，被告又稱「已經說血管很難打，要求換資深人員抽血，你還硬要抽血，痛都不是你們在痛，不然換你躺在這邊我來幫你打看看啊」，即拒絕注射針劑（Keto、Vena），經胡恩勤及醫師解釋後，被告仍拒絕抽血及針劑注射，故醫師於診療後及解釋X光後，即建議被告進行電腦斷層，暫不執行抽血，嗣被告完成電腦斷層後返回留觀區，於胡恩勤上前協助量測血壓時，被告又破口大罵「拒絕量測血壓，表示要找院長，若不找你就不要想繼續工作」等語，耕莘醫院因此通報員警前往處理等情，此有耕莘醫院113年10月30日耕醫（安）公字第1130007841號函暨安康急診112年10月7日傷害異常事件資料附卷可參（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59號卷【下稱院卷】第51頁至第56頁、第90頁至第97頁）；此外，證人即耕莘醫院醫師楊忠謀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因滑倒撞傷頭部，頭痛頭暈得厲害，我有開止痛藥跟止暈藥，護理人員要幫被告打針，被告說很痛，之後雙方就發生爭吵，我有走過去跟被告說打針本來就會痛，請被告多包涵，醫院紀錄上的醫囑內容是事實(即建議打點滴、抽血及注射針劑Keto、Vena)。一般來說，若病人沒有神經學嚴重症狀，都會先進行抽血及針劑注射，之後再進行電腦斷層檢查。另外，為了確認病患的生命跡象，必須要量血壓追蹤病人的生命跡象是否穩定，因為若病人生命跡象不穩定還讓病人離開醫院，在醫療上是不被允許的等語（院卷第151頁至第156頁），堪認被告因跌倒受傷前往耕莘醫院就診，經醫生看診後，醫生曾指示護理人員先為被告打點滴、抽血及施打止痛針等作為，且被告於就診期間應接受血壓量測以確認其生命跡象是否穩定，惟被告於就診過程中不僅拒絕抽血、表示不要量測血壓，也拒絕止痛針之注射之情事。
㈡、再經本院勘驗耕莘醫院留觀區之監視錄影畫面結果(詳細勘驗結果如附表)略以：胡恩勤先走至留觀區幫被告量血壓、打點滴、檢視點滴注射，期間被告對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經胡恩勤詢問被告是否要投訴，被告表示要投訴後，又稱「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經胡恩勤回稱「好」後，即將被告左手上之脈壓帶解下後即離去。不久後，高薏雯出現在留觀室，勸阻被告不可下床，且對被告稱
　　「啊剛剛是不是要幫你打止痛針」，被告向高薏雯表示「你叫院長室來，你不要跟我囉嗦」、「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打(閩南語)【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你幫我打止痛藥，你要不要問楊醫生，他能不能擔保我會不會過敏」，經高薏雯表示不能保證後，被告又稱「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院卷第90頁至第97頁），足見被告在留觀區時，確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等語，而拒絕胡恩勤繼續為其量測血壓，更於高薏雯上前關心，表示要替被告施打止痛針時，又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拒絕高薏雯為其量測血壓及施打止痛針等情。
㈢、按醫療業務係以醫療行為為核心之業務，所謂醫療行為，係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之全部或一部的總稱。在高度專業化與複雜化的現代醫療組織中，各醫療職系之醫事人員或團隊，於相同或不同醫療進程裡，依其各別專業提供醫療行為與服務，彼此分工合作，以接力完成同一個治療目標。組織醫療是一種「動態的醫療進程」，在不同進程中，參與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依其醫療組織內明確劃分之權責，各自遵守各該專屬領域內之醫療準則及其注意義務，承擔風險並負擔責任，以共同達成更專業化、精緻化之醫療目的。故組織體系內之醫療行為，係由醫療團隊以醫療目的（以醫療、預防及矯正為目的）所為之一連串、整體性之診療行為（如診察、診斷、處方、用藥、處置、施術），無法要求各別醫療人員對所有醫療行為均應事必躬親、親力親為。惟醫療行為因其高度專業及危險性，直接影響病人之身體健康或生命，若非具有專門知識與經驗之醫師親自實施，難以期待可能產生的危害得以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內。故屬醫療核心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等行為，因需高度專門知識與經驗始得為之，必須醫師親自執行；其他醫療輔助行為，本質上雖仍屬醫療行為，因其危險性較低，並未涉及上揭醫療核心行為，故可由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後，交由相關醫事人員依其各該專門職業法律所規定之業務，依醫囑或醫師指示執行之，此有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7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據此可知，醫師以外之護理醫事人員所執行之醫療業務，應係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後，依醫囑或醫師指示執行醫療核心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等以外之其他醫療輔助行為。是其所為之醫療輔助行為應與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有立即、直接之關聯性，始足當之。又護理師本屬醫療法第10條第1項所定醫事人員，且依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護理人員業務包括「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療輔助行為」。經查，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等人均為耕莘醫院護理人員，其中高薏雯係依據醫生醫囑為被告施打止痛針，而林奕均、胡恩勤則為當日值班護理人員，其等本於醫療照護職責，有為留院病患抽血、施打針劑、量測血壓，以照顧病患生命、身體健康之醫療業務，故被告拒絕抽血、量測血壓及施打止痛針，客觀上確已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輔助業務。　
㈣、惟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於103年1月29日增訂之立法理由為：「為維護醫療環境與醫護人員執業安全，期能改善醫病關係，爰參酌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及第304條強制罪之法定刑，增訂第三項」，可知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規定與強制罪、妨害公務罪具有類似性，必須以所用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類似之非法方法，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始能構成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否則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原因甚多，如不強調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手段不法，僅以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結果，即可以刑責相繩，將有涵蓋過廣之疑慮，有違刑罰謙抑性之原則。又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於106年5月10日修正，其修正理由略以：為擴增對醫護人員安全之保障，爰將條文內之「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列入保障處罰要件。而此項規定之不法構成要件中，強暴、脅迫、恐嚇乃例示規定，均屬妨害醫事人員意思自由之方法，並以「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補充概括規定加以規範等語。參以刑法分則類似立法方式之構成要件解釋，前開「其他非法之方法」，當應解為與該例示構成要件相同，以具有妨害他人意思自由不法內涵之行為態樣者為限。而所謂「強暴」乃係指一切有形之實力或暴力等物理力之行使，不問其係對人或對物為之均包括在內；所稱「脅迫」，則指以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物之不法為目的之意思，通知對方足使其生恐怖之心之一切行為而言。再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係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將加惡害之旨通知被害人為其成立要件；其表示將加害之意思固不論直接或間接；恐嚇方法為言語、文字或舉動亦非所問；惟被害人受惡害之通知雖不以發生客觀上之危害為必要，然必因其恐嚇行為而有不安全之感覺始足當之。而當今社會日常生活中，與他人意見不合、各執己見或難以協調時，情緒既起，動輒譏諷、嘲弄、斥罵，針鋒相對，於此等情境下之對話，多因未經慎思熟慮，言語或流於尖酸刻薄，或使用強硬語彙，甚屬常見，然此舉是否構成刑法之恐嚇危害安全罪，除應依一般社會標準考量該言語、文字或舉動是否足致他人心生畏怖之外，並應審酌當時之客觀環境、全部對話內容、行為人主觀上有無使人心生畏怖之犯意，以及相對人是否因此心生畏怖等節，綜合判斷。故本案應審酌者，係被告對執行醫療輔助業務之醫事人員為上開言論，究有無達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之程度，茲分論如下：
　⒈查被告雖於就診期間與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有所衝突，出言不遜，態度咄咄逼人，惟就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與被告接觸之過程中，被告有無施以強暴行為，證人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均證稱被告未曾對其等身體或周遭物品施加暴力（偵卷第103頁至第106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在留觀區與護理人員互動之監視錄影畫面結果，亦未見被告有何對護理人員施以攻擊或作勢攻擊之舉，故被告並未對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等人施以有形暴力之強暴行為，至為明確，自不該當「強暴」之要件。
　⒉又被告在留觀區時，於胡恩勤前往為其量測血壓、檢視點滴注射情形時，固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詳細經過及對話內容如附表所示），然被告當時對話之對象僅胡恩勤一人，並不包含林奕均，故被告是否有藉此恐嚇林奕均之意，難謂無疑。再者，被告當下係先對胡恩勤表示自己之前曾因施打點滴造成注射處腫脹，經胡恩勤表示被告目前施打情形順暢，被告始對胡恩勤為上開言詞內容，胡恩勤因此詢問被告是否要投訴，被告旋回稱「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等語，綜觀被告與胡恩勤對話之脈絡，可知被告之所以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應係被告對於林奕均之前的應對態度有所不滿，內心氣憤難耐，始於宣洩情緒之際，口出「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然此僅係被告對於護理人員行事態度之抱怨，難認被告當下確有恐嚇、威脅且欲動手傷害護理人員之意。至於胡恩勤聽聞被告上開言詞內容後，向被告確認是否要向院方投訴，被告表示要投訴，並說「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等語，而向胡恩勤表示若胡恩勤不去找醫院高層人員前來解決問題，被告可能將採取較為激烈之作為，惟經本院勘驗被告與胡恩勤在留觀區互動之監視錄影畫面後，仍無法得悉兩人對話全文，則被告當時究竟陳述之內容為何、該等內容是否足使胡恩勤聽聞後心生畏佈，而導致其意思自由受到妨害，實非無疑；再酌以胡恩勤於偵查中也證稱：自己不太記得那時的對話情形，但被告當時並無威脅我或林奕均就犯任何事務等語（偵卷第105頁），可見胡恩勤當時並未受被告上開話語影響致其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之情狀，故縱使被告曾口出前開言詞內容，亦難認已構成「脅迫」之要件。
　⒊另被告在高薏雯前往留觀區查看時，雖曾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詳細經過及對話內容如附表所示），惟觀諸兩人對話當下，當時被告不僅無法清楚分辨前來關切之護理人員是否與先前之護理人員為同一人，更向高薏雯稱自己全身疼痛，經高薏雯向被告表示之前已向被告表示要先注射止痛針，惟被告因相當擔憂注射止痛針會引發其過敏反應，甚至要高薏雯詢問醫生，要求醫生擔保止痛針不會造成其過敏，高薏雯因此表示自己無法保證此事，被告始回稱「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等語，則被告講述該等內容之目的應僅在表達若護理人員、醫生均無法確保被告過敏反應不會發生，即不應強迫被告接受，而藉此方式要護理人員站在其立場思考此事，縱被告表達不滿之方式令高薏雯感到不適，惟尚難認被告有藉此威脅、恐嚇高薏雯生命、身體之意。至於被告之後再次要求高薏雯去找院長下來處理，經高薏雯表示無法找院長後，被告因此回稱「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惟該等言詞內容難認屬加害高薏雯生命、身體、名譽、財物之惡害通知，亦難以遽認高薏雯有何因此心生畏怖之情形可言。
　⒋至於被告於離開急診室前，在批價櫃檯前，再次對林奕均稱「你叫什麼名字，你不說我也會知道」，經林奕均表示被告行為已影響林奕均執行醫療行為後，被告仍嚷稱「你們醫院怎麼還會讓你繼續上班，你家庭教育這麼失敗」等語，惟審酌被告當時應僅係不滿林奕均之行事方式，認為林奕均欠缺服務精神，不應繼續從事護理人員一職，然尚難以此即認被告有何惡害之通知，亦難認其有恐嚇、威脅林奕均之犯意。
　⒌從而，自被告至耕莘醫院急診室檢傷掛號、進入留觀區至離院過程中，被告雖因疼痛拒絕抽血、擔心引發過敏反應而拒絕止痛針之施打，甚因不滿護理人員之態度，急欲投訴而於量測血壓過程中稱不要量測血壓，並情緒激動口出上開言語內容，而對在場執行醫療輔助業務之護理人員造成某程度上之不悅或干擾，並使其等無法完成相關醫療輔助業務之執行，惟被告所為之言行，尚未達「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手段」之程度，而與醫療法第106 條第3 項之構成要件相合，是自不能以該罪責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各項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於醫療人員執行醫療輔助業務時，施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手段」，而妨害其等執行醫療輔助行為之罪嫌，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此部分犯行，依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經高怡修、陳慧玲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涂光慧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表：監視器光碟檔名「20231007-142000 、20231007-143100 、20231007-144200 、20231007-145300 、20231007-150400 」CH3之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
		編號

		勘驗內容



		1

		【14時20分0 秒至14時21分30秒被告身穿黑色上衣戴口罩於留觀區病床，被告隔壁床有一病人躺臥床上並有人坐在該位病人旁邊】
【14時21分30秒至14時30分15秒被告起身坐在床上使用手機及通話】
【14時30分15秒至14時31分17秒告訴人胡恩勤走向被告，並幫被告量血壓、打點滴、檢視點滴注射處】
被告：所以我現在就是觀察完，等醫生看那個斷層那些。



		2

		胡恩勤：對，先等那個電腦斷層的報告。



		3

		被告：為什麼……(聽不清楚)



		4

		胡恩勤：因為打點滴呀！



		5

		被告：因為我上一次整個腫到。



		6

		胡恩勤：目前點滴都是順的啦！



		7

		被告：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



		8

		胡恩勤：喔，你想要投訴他是嗎？



		9

		被告：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



		10

		胡恩勤：我可以拿投訴單給你。



		11

		被告：我不要寫，我現在右手受傷，我怎麼寫，你直接找人下來，你如果不去找就我去找，你就看我認不認識。



		12

		胡恩勤：好，我知道。



		13

		被告：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



		14

		胡恩勤：好。【胡恩勤將被告左手之壓脈帶拆下】



		15

		被告：我跟你講，沒有人要去包容他，技術爛，然後還態度差，叫他回家，你現在去找一個能來投訴的，我不會再用你的手寫，我現在手在打點滴。



		16

		胡恩勤：你等一下。
【14時33分22秒至25秒胡恩勤離開病床，往畫面下方走，14時33分26秒胡恩勤離開監視器拍攝範圍】



		17

		【14時34分55秒高薏雯出現於監視器畫面，隨後往被告左側之病床走去，14時35分16秒高薏雯轉身面向被告】
【14時35分18秒至20秒被告做出預備下床動作】
高薏雯：你現在在做什麼？你可以好好的在床上嗎？你這樣很危險欸！



		18

		被告：我現在……(聽不清楚)



		19

		高薏雯：啊剛剛是不是要幫你打止痛針？



		20

		被告：啊我現在是，你現在是同一個人還是不同人？



		21

		高薏雯：不同人啊。



		22

		被告：你現在不要，你叫院長室來，你不要跟我囉嗦。



		23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叫院長室來。



		24

		被告：我跟你說，我管你的，你現在給我點尿(音譯)



		25

		高薏雯：你想要點藥(音譯)是不是？



		26

		被告：我去櫃檯，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打(閩南語)【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27

		高薏雯：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跟你說先幫你打止痛藥。



		28

		被告：你幫我打止痛藥，你要不要問楊醫生，他能不能擔保我會不會過敏。



		29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跟你保證啊。



		30

		被告：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



		31

		高薏雯：那是因為你說痛，我們只能幫你做這樣的處理呀。



		32

		被告：那我在那邊痛，是不是應該幫我看有沒有裂傷？



		33

		高薏雯：那醫生是不是在幫你問了？



		34

		被告：是，但是你現在把院長叫來，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35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找院長。



		36

		被告：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14時36分10秒高薏雯離開被告病床，14時36分12秒高薏雯離開監視器畫面】



		37

		被告：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



		38

		被告：【14時40分24秒被告使用手機通話】你好，那個，麻煩轉院長室，對。



		39

		被告：【被告使用手機通話】好，那我請問一下，我現在在你們的急診室，留觀區，然後我跟你講，護理人員有問題的話，請問你們院長室沒來處理的話，那還有誰在？你不會跟我講說，好，謝謝，對，我現在就是在留觀區，然後我請他，對，我姓李，木子李，對，謝謝。



		40

		被告：【被告使用手機通話】是，嗯，那我跟你講，我跟你講，我可不可以留電話，然後請他現在下來，派人下來留觀區，對，那你跟他講，我現在在留觀區，然後你就跟他講說請他派人下來，因為我跟你講，再不去糾正這種態度，我可以跟你講你們只會惡性循環，所以跟你講我現在就在，我就在急診室，護理站旁邊，留觀區，我不是在等住院病房，我現在第一號，對，然後醫生，因為我昨天摔傷，所以醫生在幫我看一下斷層那些，我是全身痛，然後現在急診室的醫生，他是本來要幫我打那個抽血，還有打那個，那個叫是什麼，止痛嘛，問題是因為我止痛有過敏，所以醫生也是觀察一下，我如果是不痛，然後沒有嘔吐和頭暈現象，我應該不會下來這邊，我也是因為打電話，我也是打電話來問你們沒有門診，然後我想不得已我來急診嘛，然後看一下沒狀況的話，就禮拜一再看嘛，可是今天我覺得這個，你們的護理師是這種態度，所以我就說麻煩你們下來處理，他如果覺得他服務的不開心，那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你就可以叫他下班了，我不需要在這邊受他的氣，不是，因為我跟你講，不是，不是一個兩個，所以我就說你們現在派人下來，要就現場聆聽，我不要再回去去寫什麼客訴單，我沒有那個美國時間，你現在就叫人下來，0000-000-000，是，要不然你請他打給我好不好，因為我在這邊一隻手，對，我右手在打點滴，我左手在打電話，好不好，謝謝，不是我就跟你講你現在，我不知道，你就叫他現在派人下來，因為他不下來，我跟你講，我也會想辦法處理，因為我覺得已經惡劣到極限，你就叫他下來，你就直接先找人下來我再留資料，我請問你，我現在右手，左手拿著手機，右手打點滴，我要怎麼跟你繼續。



		41

		【14時53分42秒楊醫師走向被告】楊醫師：李小姐不好意思，那個檢查結果，電腦斷層那邊……(聽不清楚)，那個脖子那邊……，但是我會建議你……其他這邊骨頭……原則上【楊醫生向被告講述被告講述檢查結果，內容不予逐字記載】



		42

		被告：不是我以前那個甩出去，我跟你講，我現在很像貢丸，套在筷子上。



		43

		楊醫師：對對，我知道，所以說我特地，特地本來是要先幫你止痛的，所以我是覺得我還是先開止痛藥給你，讓你舒緩一下。



		44

		被告：那我跟你講，我家裡也有。



		45

		楊醫師：(聽不清楚)



		46

		被告：我家都有，但是，因為我不吃這個嘛，因為我剛好在中醫調養，所以醫生是建議我，不要弄西藥的那個，你懂我意思嗎？因為他兩個好像就是會造成，所以我覺得中醫就是有時候週末的時候可以弄的時候弄一下，對。



		47

		楊醫師：OK。



		48

		被告：那我跟你講，點滴就沒有什麼必要打了。



		49

		楊醫師：對，本來就，我同事給你止痛就不必再……主要是為了……【14時55分19秒至14時56分42秒楊醫師向被告講述病情、說明後續就醫資訊等，內容不予逐字記載，說明完畢後，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14時53分42秒至14時56分42秒間，被告與楊醫師談話過程中語氣平和，並無其他特殊舉動】



		50

		被告：【14時57分17秒被告電話響起，被告接電話】喂，是，對，嗯，我現在就在留觀區的1號，你可不可以下來，我現場直接指認，大家講清楚，你現在就下來【14時57分43秒楊醫師手拿資料走向被告，楊醫師將資料交給被告，但被告在通話中，二人並未交談，隨後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嗯，對，嗯，嗯，好，那我跟你講，那我跟你講，你留下資料，我可以跟你講，我告訴你，這個值班的兩個護士，態度惡劣到極限，我就跟你講說是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如果你再繼續讓他們用這種態度，就叫做你們的失敗，因為他一點服務的精神都沒有，然後我跟你講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可以在急診室裡面做，然後什麼狀況跟他講了他還硬嘴硬答(閩南語)，然後他如果是醫生的話，那麼厲害，就去醫學院嘛，不用念護校啊，然後我就跟你講，我也不會去紙本，我直接就跟院長聯絡，所以你現在自己來搞清楚是誰，你不要到時候大家到院長室的時候我還要再說明一次，因為我不知道他這是怎麼教出來的，然後有沒有改善，我可以跟你講，跟之前比是有改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醫生在努力，這些他媽小朋友在這邊亂搞，我跟你講，沒有跟你們講的話你們永遠都不用改善，對，對，對，然後我之前，你可以去查我病歷，我上一次來這邊是過敏很嚴重，然後後來醫生也是說，那觀察一下，我們打點滴，後來我跟你講，我打到跟麵龜(閩南語)一樣，你聽得懂嗎？整個腫起來了。



		51

		【14時59分19秒楊醫師走至被告病床邊】
楊醫師：我有準備，我有準備病歷。



		52

		被告：沒關係，楊醫生我跟你講，楊醫生，不解決，我跟你講，你沒有辦法教這群小孩啦，你不要那麼辛苦了啦，我們他媽總有一天要退休，這小傢伙他媽不肯長，我跟你講所以你，所以你麻煩你們自己來看，到底是誰和誰【14時59分41秒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邊】，我就跟講不適任就讓他不要在急診室，把他調到櫃檯、調到哪裡都可以，丟到外太空也可以，你不要再繼續了，對對對，我沒有什麼其他的，因為我跟你講，我很少使用什麼醫療資源，你們是因為我今天打電話，他跟我講說院區裡面什麼都沒有，總院也沒有門診，然後跟我講說你要不要先急診，我說OK啊，我只要確認我沒有摔到裂傷或幹嘛，對，因為我主要在社區的公共設施摔倒，所以他們也叫我說先來看確認沒問題，後續再說，我已經全身痛要不然我不會下來，我現在重點就是說，如果你們真的有心要改善，那我就可以跟你講，請你們從接受申訴開始，如果大家都不講，那我就跟你講，那就跟以前一樣，惡性循環，我覺得你就是在辜負這些醫生還有表現優秀的同仁，因為已經爛過很久了嘛，然後我跟你講，好不容易還在救，然後我跟你講還讓他們這樣亂搞，我跟你講他不適任你就讓他回家，他不能拿畢業證書也是他家的事，你懂我意思嗎？不用去勉強他，三百六十五行他做什麼都可以，他不適合當護士，他沒有服務精神就叫他滾，不用囉嗦，免得我跟你講，後面還會有受害者，對，是，沒關係，他看的到(音譯)，我隨時歡迎你打電話給我，我下禮拜一也會回診，嗯，是，沒問題，因為我跟你講，你不講我再去找個什麼主任，辦公室主任，來打電話跟你講，你反而更不知道我在講，對，我該怎麼處理怎麼處理，對，我就跟你講說就來釐清嘛，你今天說我有問題，那我就跟你說就來調錄影帶嘛，然後我就告訴你說，有這種護士，我長這麼大還不知道可以惡質到這樣，我就跟你講該回家回家，對醫生沒有一點尊重，竟然跟醫生講說你自己去打，意思就是說我的針不好打，叫醫生自己去打，他媽的醫生拿的薪水，念個醫學院，要出來看他的嘴臉啦，都可以當他爸了吧，我不要說當阿公，當他爸都夠了，我還要教育你喔，這是學校有問題、家庭有問題啊，不適合就叫他滾，不要囉嗦，好不好，你跟院長講，然後我下禮拜一回診的時候我再來處理，我也會回來門診，因為楊醫生剛剛有給我建議的醫生，我大概禮拜一，我看一下那個什麼魏志同(音譯)是不是，神經外科，對，對對，好，對，我在這邊，沒有啦我在安康可以解決，我就不要到總院，因為總院我覺得人太多，我在安康可以解決，好不好，謝謝你，好，掰掰。【15時2 分51秒通話結束】



		53

		【15時3分12秒至20秒間被告伸手拉動病床左右兩側護欄，且有預備下床動作】
其他護理師(下稱A護理師)：你要下來嗎？【只有聲音】



		54

		被告：對



		55

		【15時3分23秒A護理師推著點滴架走向被告】
A護理師：你要去廁所嗎？



		56

		被告：不用啊，就拔掉啊，因為既然楊醫生這樣講的話，打點滴沒意義，我報告是看完了，那我就先自己回家觀察，然後...【15時3分27秒至34秒間A護理師伸手取下被告點滴，將點滴掛於另一根點滴架】



		57

		A護理師：他要開藥給你。



		58

		被告：好啊，沒問題。



		59

		A護理師：他要開藥給你，啊你在這邊先等一下，你要先去廁所嗎？



		60

		被告：沒關係啦，因為如果打也打不完。



		61

		A護理師：好，那你……



		62

		被告：因為我跟你講，我現在投訴你們，因為我跟你講，我現在如果都不講，你們一定會錯下去，沒有要聽，我如果今天病人，不先跟你講我是很難處理的，我要被你搓一針、兩針、三針、四針，然後，何必咧，我自己有狀況我自己清楚，就像我跟楊醫生講的，我知道我會什麼過敏，那個止痛針如果你只是幫我止皮肉痛，我到時候休克，我請問你到底是誰的責任，是我沒講的責任，還是你的責任，那他有什麼好應的，我今天問你，他那麼厲害有去念醫學院嗎，念什麼耕莘護校，我就看不懂欸？



		63

		A護理師：好，沒關係啦，你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跟我們反映。



		64

		被告：對呀，然後我跟你講說可以拔了呀，既然楊醫生都這樣講的話，我就只是等藥吧？



		65

		A護理師：對呀，那你等一下，剩藥單。
【被告與A護理師談話過程中，無任何攻擊舉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悌君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
字第760號、第7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悌君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悌君於民國112年10月7日下午1時許
    ，至新北市○○區○○路00號耕莘醫院安康院區（下稱耕莘醫院
    ）急診，由護理人員高薏雯為其掛號及檢傷後，因認為護理
    人員林奕均態度不佳而心生不滿，遂由護理人員胡恩勤前往
    進行醫師安排之抽血及止痛針施打等事宜，被告竟開始情緒
    發言，基於違反醫療法之犯意，先以「…你跟我講他（指林
    奕均），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
    賞他（指林奕均）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你直
    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你就不要怪我暴
    力…」等語，脅迫林奕均及胡恩勤，護理人員高薏雯得知後
    而至病床旁關懷被告，然被告承前之犯意，持續以「…你不
    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
    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
    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
    、「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
    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脅迫高薏雯，導致林奕均
    、胡恩勤及高薏雯未能對被告進行醫囑所指示施打止痛針劑
    之醫療救護之執行。因認被告涉嫌違反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
    之妨害執行醫療業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
    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
    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
    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
    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
    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
    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
    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
    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
    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
    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
    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
    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
    人即告訴人林奕均、胡恩勤及高薏雯之證述、監視錄影畫面
    光碟及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112年10月7日下午在耕莘醫院就醫時，
    曾口出「…你跟我講他，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
    ，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
    以及表示要找院長投訴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以強暴、脅
    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行
    ，辯稱：我當時因為頭撞傷，感到頭痛且嘔吐，全身都疼，
    醫師說要替我抽血、打止痛針，但我躺在病床，都沒有人來
    跟我說明接下來要進行什麼醫療措施，過程中我雖有說「你
    跟我講他，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
    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但我當時
　　對話的對象是楊醫生，因為我覺得護理人員對楊醫師不尊重
    ；我不記得我有沒有說「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不要給
    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
    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
    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
    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
    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但因我之前曾因打針跑針，手
    腫得很大，我想讓對方知悉我的狀況不好處理，所以我有先
    詢問護理人員有無頭皮針，但對方很兇地回我說「沒有」，
    且護理人員前來血檢時，抽血針頭上的背蓋未打開，血擠不
    出來，把我弄得很痛，所以不是我拒絕抽血，而且我在留院
    觀察區（下稱留觀區）時也有量血壓，但我當時很害怕，全
    身都痛，醫生擔心我打止痛針會嚴重過敏，所以要我盡量忍
    痛。我是因為重聽，講話聲音比較大，且當時身體病痛影響
    我的情緒，但我並沒有無視其他病患的安寧，更沒有妨害醫
    療業務等語。
五、經查：
㈠、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均為任職耕莘醫院之護理人員，被
    告於112年10月7日下午1時許，前往耕莘醫院急診室掛號，
    先由高薏雯為其掛號檢傷，經醫師看診後，建議被告打點滴
    、抽血及注射止痛針，之後由林奕均協助施打點滴及抽血，
    於抽血過程中，因被告血流速度較慢，林奕均即對被告手腕
    施壓，被告表示疼痛，稱「剛剛就說過我的血管很難打，要
    求換資深護理師抽血，你還硬要抽，痛都不是你們在痛，不
    然換你躺在這邊我來幫你打看看」等語，林奕均因此未再替
    被告抽血，惟仍告知被告可能要另行抽血，斯時在旁之胡恩
    勤聽見被告與林奕均間之爭執，即上前安撫被告，隨後被告
    移至留觀區觀察。在留觀區時，胡恩勤上前為被告量測血壓
    及檢視點滴注射情形，被告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
    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
    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
    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並表示要找院長投訴，隨後又對
    胡恩勤稱「…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
    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
    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表
    示自己不要量血壓了，胡恩勤即將測量血壓之壓脈帶拆下並
    離去。之後被告欲下床，高薏雯見狀上前阻止，雙方為了是
    否施打止痛針意見不一，被告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嗦
    ，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
    …不能打」、「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
    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之後被告再次要求高薏雯
    去叫院長，經高薏雯表示無法協助後，被告便對高薏雯稱「
    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於高薏雯離
    開被告病床後，被告又稱「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
    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
    一樣投訴你」等語。嗣被告於離院前至批價櫃檯時，見林奕
    均在櫃檯為其他病患掛號後，又手指林奕均，並稱「你叫什
    麼名字，你不說我也會知道」等語，經林奕均表示被告行為
    已影響林奕均執行醫療行為後，被告仍持續嚷稱「你們醫院
    怎麼還會讓你繼續上班，你家庭教育這麼失敗」等語，之後
    即遭醫生帶離急診室等情，業據證人高薏雯、林奕均、胡恩
    勤等人分別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明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
    12年度偵字第46191號卷【下稱偵卷】第7頁至第18頁、第10
    1頁至第107頁)；再參以耕莘醫院針對112年10月7日暴力事
    件調查結果，可知被告當日前往急診後，醫師建議打點滴、
    抽血及注射針劑（Keto、Vena），經林奕均為被告施打點滴
    ，然因抽血量不足，需另執行抽血，被告表示血管難打，要
    求更換資深護理人員來執行抽血，後因無法從靜脈留置針處
    抽血，護理人員建議被告再次抽血及向被告解釋注射針劑（
    Keto、Vena），之後胡恩勤聽聞被告破口大罵而到旁協助，
    被告又稱「已經說血管很難打，要求換資深人員抽血，你還
    硬要抽血，痛都不是你們在痛，不然換你躺在這邊我來幫你
    打看看啊」，即拒絕注射針劑（Keto、Vena），經胡恩勤及
    醫師解釋後，被告仍拒絕抽血及針劑注射，故醫師於診療後
    及解釋X光後，即建議被告進行電腦斷層，暫不執行抽血，
    嗣被告完成電腦斷層後返回留觀區，於胡恩勤上前協助量測
    血壓時，被告又破口大罵「拒絕量測血壓，表示要找院長，
    若不找你就不要想繼續工作」等語，耕莘醫院因此通報員警
    前往處理等情，此有耕莘醫院113年10月30日耕醫（安）公
    字第1130007841號函暨安康急診112年10月7日傷害異常事件
    資料附卷可參（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59號卷【下稱院卷】
    第51頁至第56頁、第90頁至第97頁）；此外，證人即耕莘醫
    院醫師楊忠謀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因滑倒撞傷頭部，
    頭痛頭暈得厲害，我有開止痛藥跟止暈藥，護理人員要幫被
    告打針，被告說很痛，之後雙方就發生爭吵，我有走過去跟
    被告說打針本來就會痛，請被告多包涵，醫院紀錄上的醫囑
    內容是事實(即建議打點滴、抽血及注射針劑Keto、Vena)。
    一般來說，若病人沒有神經學嚴重症狀，都會先進行抽血及
    針劑注射，之後再進行電腦斷層檢查。另外，為了確認病患
    的生命跡象，必須要量血壓追蹤病人的生命跡象是否穩定，
    因為若病人生命跡象不穩定還讓病人離開醫院，在醫療上是
    不被允許的等語（院卷第151頁至第156頁），堪認被告因跌
    倒受傷前往耕莘醫院就診，經醫生看診後，醫生曾指示護理
    人員先為被告打點滴、抽血及施打止痛針等作為，且被告於
    就診期間應接受血壓量測以確認其生命跡象是否穩定，惟被
    告於就診過程中不僅拒絕抽血、表示不要量測血壓，也拒絕
    止痛針之注射之情事。
㈡、再經本院勘驗耕莘醫院留觀區之監視錄影畫面結果(詳細勘驗
    結果如附表)略以：胡恩勤先走至留觀區幫被告量血壓、打
    點滴、檢視點滴注射，期間被告對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
    ，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
    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
    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經胡恩勤詢問被告是否要投
    訴，被告表示要投訴後，又稱「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
    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
    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
    ，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
    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
    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
    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
    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
    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
    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
    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
    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
    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經胡恩勤回稱「好
    」後，即將被告左手上之脈壓帶解下後即離去。不久後，高
    薏雯出現在留觀室，勸阻被告不可下床，且對被告稱
　　「啊剛剛是不是要幫你打止痛針」，被告向高薏雯表示「你
    叫院長室來，你不要跟我囉嗦」、「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
    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
    打(閩南語)【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你幫我打止痛藥，你要不要問楊醫生，他能不能擔保
    我會不會過敏」，經高薏雯表示不能保證後，被告又稱「對
    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
    ，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
    滾【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
    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情
    ，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院卷第90頁至第97頁），
    足見被告在留觀區時，確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
    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
    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
    這行，那就別幹了」、「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
    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
    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
    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
    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
    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
    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
    你現在去找院長室」、「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
    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
    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
    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
    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
    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等語，而拒絕胡恩勤繼續為
    其量測血壓，更於高薏雯上前關心，表示要替被告施打止痛
    針時，又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
    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
    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
    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
    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
    語，拒絕高薏雯為其量測血壓及施打止痛針等情。
㈢、按醫療業務係以醫療行為為核心之業務，所謂醫療行為，係
    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
    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
    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之全部或一部的
    總稱。在高度專業化與複雜化的現代醫療組織中，各醫療職
    系之醫事人員或團隊，於相同或不同醫療進程裡，依其各別
    專業提供醫療行為與服務，彼此分工合作，以接力完成同一
    個治療目標。組織醫療是一種「動態的醫療進程」，在不同
    進程中，參與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依其醫療組織內明
    確劃分之權責，各自遵守各該專屬領域內之醫療準則及其注
    意義務，承擔風險並負擔責任，以共同達成更專業化、精緻
    化之醫療目的。故組織體系內之醫療行為，係由醫療團隊以
    醫療目的（以醫療、預防及矯正為目的）所為之一連串、整
    體性之診療行為（如診察、診斷、處方、用藥、處置、施術
    ），無法要求各別醫療人員對所有醫療行為均應事必躬親、
    親力親為。惟醫療行為因其高度專業及危險性，直接影響病
    人之身體健康或生命，若非具有專門知識與經驗之醫師親自
    實施，難以期待可能產生的危害得以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內
    。故屬醫療核心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
    等行為，因需高度專門知識與經驗始得為之，必須醫師親自
    執行；其他醫療輔助行為，本質上雖仍屬醫療行為，因其危
    險性較低，並未涉及上揭醫療核心行為，故可由醫師就特定
    病人診察後，交由相關醫事人員依其各該專門職業法律所規
    定之業務，依醫囑或醫師指示執行之，此有最高法院109年
    台上字第7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據此可知，醫師以外之
    護理醫事人員所執行之醫療業務，應係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
    後，依醫囑或醫師指示執行醫療核心之診斷、處方、手術、
    病歷記載、施行麻醉等以外之其他醫療輔助行為。是其所為
    之醫療輔助行為應與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
    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
    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有立即
    、直接之關聯性，始足當之。又護理師本屬醫療法第10條第
    1項所定醫事人員，且依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護理人員業
    務包括「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
    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療輔助行為」。經查，高
    薏雯、林奕均、胡恩勤等人均為耕莘醫院護理人員，其中高
    薏雯係依據醫生醫囑為被告施打止痛針，而林奕均、胡恩勤
    則為當日值班護理人員，其等本於醫療照護職責，有為留院
    病患抽血、施打針劑、量測血壓，以照顧病患生命、身體健
    康之醫療業務，故被告拒絕抽血、量測血壓及施打止痛針，
    客觀上確已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輔助業務。　
㈣、惟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於103年1月29日增訂之立法理由為：
    「為維護醫療環境與醫護人員執業安全，期能改善醫病關係
    ，爰參酌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及第304條強制罪之
    法定刑，增訂第三項」，可知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規定與強
    制罪、妨害公務罪具有類似性，必須以所用之強暴、脅迫、
    恐嚇或其他類似之非法方法，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或
    救護業務，始能構成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否則妨
    害醫療業務進行之原因甚多，如不強調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
    手段不法，僅以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結果，即可以刑責相繩
    ，將有涵蓋過廣之疑慮，有違刑罰謙抑性之原則。又按醫療
    法第106條第3項於106年5月10日修正，其修正理由略以：為
    擴增對醫護人員安全之保障，爰將條文內之「恐嚇或其他非
    法之方法」列入保障處罰要件。而此項規定之不法構成要件
    中，強暴、脅迫、恐嚇乃例示規定，均屬妨害醫事人員意思
    自由之方法，並以「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補充概括規定加
    以規範等語。參以刑法分則類似立法方式之構成要件解釋，
    前開「其他非法之方法」，當應解為與該例示構成要件相同
    ，以具有妨害他人意思自由不法內涵之行為態樣者為限。而
    所謂「強暴」乃係指一切有形之實力或暴力等物理力之行使
    ，不問其係對人或對物為之均包括在內；所稱「脅迫」，則
    指以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物之不法為目的之意
    思，通知對方足使其生恐怖之心之一切行為而言。再按刑法
    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係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
    將加惡害之旨通知被害人為其成立要件；其表示將加害之意
    思固不論直接或間接；恐嚇方法為言語、文字或舉動亦非所
    問；惟被害人受惡害之通知雖不以發生客觀上之危害為必要
    ，然必因其恐嚇行為而有不安全之感覺始足當之。而當今社
    會日常生活中，與他人意見不合、各執己見或難以協調時，
    情緒既起，動輒譏諷、嘲弄、斥罵，針鋒相對，於此等情境
    下之對話，多因未經慎思熟慮，言語或流於尖酸刻薄，或使
    用強硬語彙，甚屬常見，然此舉是否構成刑法之恐嚇危害安
    全罪，除應依一般社會標準考量該言語、文字或舉動是否足
    致他人心生畏怖之外，並應審酌當時之客觀環境、全部對話
    內容、行為人主觀上有無使人心生畏怖之犯意，以及相對人
    是否因此心生畏怖等節，綜合判斷。故本案應審酌者，係被
    告對執行醫療輔助業務之醫事人員為上開言論，究有無達醫
    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
    「非法方法」之程度，茲分論如下：
　⒈查被告雖於就診期間與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有所衝突，
    出言不遜，態度咄咄逼人，惟就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與
    被告接觸之過程中，被告有無施以強暴行為，證人林奕均、
    胡恩勤、高薏雯均證稱被告未曾對其等身體或周遭物品施加
    暴力（偵卷第103頁至第106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在
    留觀區與護理人員互動之監視錄影畫面結果，亦未見被告有
    何對護理人員施以攻擊或作勢攻擊之舉，故被告並未對林奕
    均、胡恩勤、高薏雯等人施以有形暴力之強暴行為，至為明
    確，自不該當「強暴」之要件。
　⒉又被告在留觀區時，於胡恩勤前往為其量測血壓、檢視點滴
    注射情形時，固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
    ，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
    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
    就別幹了」等語（詳細經過及對話內容如附表所示），然被
    告當時對話之對象僅胡恩勤一人，並不包含林奕均，故被告
    是否有藉此恐嚇林奕均之意，難謂無疑。再者，被告當下係
    先對胡恩勤表示自己之前曾因施打點滴造成注射處腫脹，經
    胡恩勤表示被告目前施打情形順暢，被告始對胡恩勤為上開
    言詞內容，胡恩勤因此詢問被告是否要投訴，被告旋回稱「
    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
    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
    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
    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
    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
    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
    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等語
    ，綜觀被告與胡恩勤對話之脈絡，可知被告之所以對胡恩勤
    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
    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
    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應係被告
    對於林奕均之前的應對態度有所不滿，內心氣憤難耐，始於
    宣洩情緒之際，口出「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
    大的包容」等語，然此僅係被告對於護理人員行事態度之抱
    怨，難認被告當下確有恐嚇、威脅且欲動手傷害護理人員之
    意。至於胡恩勤聽聞被告上開言詞內容後，向被告確認是否
    要向院方投訴，被告表示要投訴，並說「你直接找院長室下
    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
    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等語，而向胡
    恩勤表示若胡恩勤不去找醫院高層人員前來解決問題，被告
    可能將採取較為激烈之作為，惟經本院勘驗被告與胡恩勤在
    留觀區互動之監視錄影畫面後，仍無法得悉兩人對話全文，
    則被告當時究竟陳述之內容為何、該等內容是否足使胡恩勤
    聽聞後心生畏佈，而導致其意思自由受到妨害，實非無疑；
    再酌以胡恩勤於偵查中也證稱：自己不太記得那時的對話情
    形，但被告當時並無威脅我或林奕均就犯任何事務等語（偵
    卷第105頁），可見胡恩勤當時並未受被告上開話語影響致
    其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之情狀，故縱使被告曾口出前開言
    詞內容，亦難認已構成「脅迫」之要件。
　⒊另被告在高薏雯前往留觀區查看時，雖曾對高薏雯稱「…你不
    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
    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
    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
    、「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
    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詳細經過及對話內容如附
    表所示），惟觀諸兩人對話當下，當時被告不僅無法清楚分
    辨前來關切之護理人員是否與先前之護理人員為同一人，更
    向高薏雯稱自己全身疼痛，經高薏雯向被告表示之前已向被
    告表示要先注射止痛針，惟被告因相當擔憂注射止痛針會引
    發其過敏反應，甚至要高薏雯詢問醫生，要求醫生擔保止痛
    針不會造成其過敏，高薏雯因此表示自己無法保證此事，被
    告始回稱「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
    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等語，則被告講述該等內容之目
    的應僅在表達若護理人員、醫生均無法確保被告過敏反應不
    會發生，即不應強迫被告接受，而藉此方式要護理人員站在
    其立場思考此事，縱被告表達不滿之方式令高薏雯感到不適
    ，惟尚難認被告有藉此威脅、恐嚇高薏雯生命、身體之意。
    至於被告之後再次要求高薏雯去找院長下來處理，經高薏雯
    表示無法找院長後，被告因此回稱「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
    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
    等語，惟該等言詞內容難認屬加害高薏雯生命、身體、名譽
    、財物之惡害通知，亦難以遽認高薏雯有何因此心生畏怖之
    情形可言。
　⒋至於被告於離開急診室前，在批價櫃檯前，再次對林奕均稱
    「你叫什麼名字，你不說我也會知道」，經林奕均表示被告
    行為已影響林奕均執行醫療行為後，被告仍嚷稱「你們醫院
    怎麼還會讓你繼續上班，你家庭教育這麼失敗」等語，惟審
    酌被告當時應僅係不滿林奕均之行事方式，認為林奕均欠缺
    服務精神，不應繼續從事護理人員一職，然尚難以此即認被
    告有何惡害之通知，亦難認其有恐嚇、威脅林奕均之犯意。
　⒌從而，自被告至耕莘醫院急診室檢傷掛號、進入留觀區至離
    院過程中，被告雖因疼痛拒絕抽血、擔心引發過敏反應而拒
    絕止痛針之施打，甚因不滿護理人員之態度，急欲投訴而於
    量測血壓過程中稱不要量測血壓，並情緒激動口出上開言語
    內容，而對在場執行醫療輔助業務之護理人員造成某程度上
    之不悅或干擾，並使其等無法完成相關醫療輔助業務之執行
    ，惟被告所為之言行，尚未達「強暴」、「脅迫」、「恐嚇
    」或其他「非法手段」之程度，而與醫療法第106 條第3 項
    之構成要件相合，是自不能以該罪責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各項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於醫療
    人員執行醫療輔助業務時，施以「強暴」、「脅迫」、「恐
    嚇」或其他「非法手段」，而妨害其等執行醫療輔助行為之
    罪嫌，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
    此部分犯行，依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
    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經高怡修、陳慧玲檢察官到庭執
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涂光慧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表：監視器光碟檔名「20231007-142000 、20231007-143100 
      、20231007-144200 、20231007-145300 、20231007-150
      400 」CH3之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
編號 勘驗內容 1 【14時20分0 秒至14時21分30秒被告身穿黑色上衣戴口罩於留觀區病床，被告隔壁床有一病人躺臥床上並有人坐在該位病人旁邊】 【14時21分30秒至14時30分15秒被告起身坐在床上使用手機及通話】 【14時30分15秒至14時31分17秒告訴人胡恩勤走向被告，並幫被告量血壓、打點滴、檢視點滴注射處】 被告：所以我現在就是觀察完，等醫生看那個斷層那些。 2 胡恩勤：對，先等那個電腦斷層的報告。 3 被告：為什麼……(聽不清楚) 4 胡恩勤：因為打點滴呀！ 5 被告：因為我上一次整個腫到。 6 胡恩勤：目前點滴都是順的啦！ 7 被告：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 8 胡恩勤：喔，你想要投訴他是嗎？ 9 被告：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 10 胡恩勤：我可以拿投訴單給你。 11 被告：我不要寫，我現在右手受傷，我怎麼寫，你直接找人下來，你如果不去找就我去找，你就看我認不認識。 12 胡恩勤：好，我知道。 13 被告：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 14 胡恩勤：好。【胡恩勤將被告左手之壓脈帶拆下】 15 被告：我跟你講，沒有人要去包容他，技術爛，然後還態度差，叫他回家，你現在去找一個能來投訴的，我不會再用你的手寫，我現在手在打點滴。 16 胡恩勤：你等一下。 【14時33分22秒至25秒胡恩勤離開病床，往畫面下方走，14時33分26秒胡恩勤離開監視器拍攝範圍】 17 【14時34分55秒高薏雯出現於監視器畫面，隨後往被告左側之病床走去，14時35分16秒高薏雯轉身面向被告】 【14時35分18秒至20秒被告做出預備下床動作】 高薏雯：你現在在做什麼？你可以好好的在床上嗎？你這樣很危險欸！ 18 被告：我現在……(聽不清楚) 19 高薏雯：啊剛剛是不是要幫你打止痛針？ 20 被告：啊我現在是，你現在是同一個人還是不同人？ 21 高薏雯：不同人啊。 22 被告：你現在不要，你叫院長室來，你不要跟我囉嗦。 23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叫院長室來。 24 被告：我跟你說，我管你的，你現在給我點尿(音譯) 25 高薏雯：你想要點藥(音譯)是不是？ 26 被告：我去櫃檯，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打(閩南語)【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27 高薏雯：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跟你說先幫你打止痛藥。 28 被告：你幫我打止痛藥，你要不要問楊醫生，他能不能擔保我會不會過敏。 29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跟你保證啊。 30 被告：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 31 高薏雯：那是因為你說痛，我們只能幫你做這樣的處理呀。 32 被告：那我在那邊痛，是不是應該幫我看有沒有裂傷？ 33 高薏雯：那醫生是不是在幫你問了？ 34 被告：是，但是你現在把院長叫來，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35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找院長。 36 被告：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14時36分10秒高薏雯離開被告病床，14時36分12秒高薏雯離開監視器畫面】 37 被告：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 38 被告：【14時40分24秒被告使用手機通話】你好，那個，麻煩轉院長室，對。 39 被告：【被告使用手機通話】好，那我請問一下，我現在在你們的急診室，留觀區，然後我跟你講，護理人員有問題的話，請問你們院長室沒來處理的話，那還有誰在？你不會跟我講說，好，謝謝，對，我現在就是在留觀區，然後我請他，對，我姓李，木子李，對，謝謝。 40 被告：【被告使用手機通話】是，嗯，那我跟你講，我跟你講，我可不可以留電話，然後請他現在下來，派人下來留觀區，對，那你跟他講，我現在在留觀區，然後你就跟他講說請他派人下來，因為我跟你講，再不去糾正這種態度，我可以跟你講你們只會惡性循環，所以跟你講我現在就在，我就在急診室，護理站旁邊，留觀區，我不是在等住院病房，我現在第一號，對，然後醫生，因為我昨天摔傷，所以醫生在幫我看一下斷層那些，我是全身痛，然後現在急診室的醫生，他是本來要幫我打那個抽血，還有打那個，那個叫是什麼，止痛嘛，問題是因為我止痛有過敏，所以醫生也是觀察一下，我如果是不痛，然後沒有嘔吐和頭暈現象，我應該不會下來這邊，我也是因為打電話，我也是打電話來問你們沒有門診，然後我想不得已我來急診嘛，然後看一下沒狀況的話，就禮拜一再看嘛，可是今天我覺得這個，你們的護理師是這種態度，所以我就說麻煩你們下來處理，他如果覺得他服務的不開心，那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你就可以叫他下班了，我不需要在這邊受他的氣，不是，因為我跟你講，不是，不是一個兩個，所以我就說你們現在派人下來，要就現場聆聽，我不要再回去去寫什麼客訴單，我沒有那個美國時間，你現在就叫人下來，0000-000-000，是，要不然你請他打給我好不好，因為我在這邊一隻手，對，我右手在打點滴，我左手在打電話，好不好，謝謝，不是我就跟你講你現在，我不知道，你就叫他現在派人下來，因為他不下來，我跟你講，我也會想辦法處理，因為我覺得已經惡劣到極限，你就叫他下來，你就直接先找人下來我再留資料，我請問你，我現在右手，左手拿著手機，右手打點滴，我要怎麼跟你繼續。 41 【14時53分42秒楊醫師走向被告】楊醫師：李小姐不好意思，那個檢查結果，電腦斷層那邊……(聽不清楚)，那個脖子那邊……，但是我會建議你……其他這邊骨頭……原則上【楊醫生向被告講述被告講述檢查結果，內容不予逐字記載】 42 被告：不是我以前那個甩出去，我跟你講，我現在很像貢丸，套在筷子上。 43 楊醫師：對對，我知道，所以說我特地，特地本來是要先幫你止痛的，所以我是覺得我還是先開止痛藥給你，讓你舒緩一下。 44 被告：那我跟你講，我家裡也有。 45 楊醫師：(聽不清楚) 46 被告：我家都有，但是，因為我不吃這個嘛，因為我剛好在中醫調養，所以醫生是建議我，不要弄西藥的那個，你懂我意思嗎？因為他兩個好像就是會造成，所以我覺得中醫就是有時候週末的時候可以弄的時候弄一下，對。 47 楊醫師：OK。 48 被告：那我跟你講，點滴就沒有什麼必要打了。 49 楊醫師：對，本來就，我同事給你止痛就不必再……主要是為了……【14時55分19秒至14時56分42秒楊醫師向被告講述病情、說明後續就醫資訊等，內容不予逐字記載，說明完畢後，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14時53分42秒至14時56分42秒間，被告與楊醫師談話過程中語氣平和，並無其他特殊舉動】 50 被告：【14時57分17秒被告電話響起，被告接電話】喂，是，對，嗯，我現在就在留觀區的1號，你可不可以下來，我現場直接指認，大家講清楚，你現在就下來【14時57分43秒楊醫師手拿資料走向被告，楊醫師將資料交給被告，但被告在通話中，二人並未交談，隨後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嗯，對，嗯，嗯，好，那我跟你講，那我跟你講，你留下資料，我可以跟你講，我告訴你，這個值班的兩個護士，態度惡劣到極限，我就跟你講說是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如果你再繼續讓他們用這種態度，就叫做你們的失敗，因為他一點服務的精神都沒有，然後我跟你講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可以在急診室裡面做，然後什麼狀況跟他講了他還硬嘴硬答(閩南語)，然後他如果是醫生的話，那麼厲害，就去醫學院嘛，不用念護校啊，然後我就跟你講，我也不會去紙本，我直接就跟院長聯絡，所以你現在自己來搞清楚是誰，你不要到時候大家到院長室的時候我還要再說明一次，因為我不知道他這是怎麼教出來的，然後有沒有改善，我可以跟你講，跟之前比是有改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醫生在努力，這些他媽小朋友在這邊亂搞，我跟你講，沒有跟你們講的話你們永遠都不用改善，對，對，對，然後我之前，你可以去查我病歷，我上一次來這邊是過敏很嚴重，然後後來醫生也是說，那觀察一下，我們打點滴，後來我跟你講，我打到跟麵龜(閩南語)一樣，你聽得懂嗎？整個腫起來了。 51 【14時59分19秒楊醫師走至被告病床邊】 楊醫師：我有準備，我有準備病歷。 52 被告：沒關係，楊醫生我跟你講，楊醫生，不解決，我跟你講，你沒有辦法教這群小孩啦，你不要那麼辛苦了啦，我們他媽總有一天要退休，這小傢伙他媽不肯長，我跟你講所以你，所以你麻煩你們自己來看，到底是誰和誰【14時59分41秒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邊】，我就跟講不適任就讓他不要在急診室，把他調到櫃檯、調到哪裡都可以，丟到外太空也可以，你不要再繼續了，對對對，我沒有什麼其他的，因為我跟你講，我很少使用什麼醫療資源，你們是因為我今天打電話，他跟我講說院區裡面什麼都沒有，總院也沒有門診，然後跟我講說你要不要先急診，我說OK啊，我只要確認我沒有摔到裂傷或幹嘛，對，因為我主要在社區的公共設施摔倒，所以他們也叫我說先來看確認沒問題，後續再說，我已經全身痛要不然我不會下來，我現在重點就是說，如果你們真的有心要改善，那我就可以跟你講，請你們從接受申訴開始，如果大家都不講，那我就跟你講，那就跟以前一樣，惡性循環，我覺得你就是在辜負這些醫生還有表現優秀的同仁，因為已經爛過很久了嘛，然後我跟你講，好不容易還在救，然後我跟你講還讓他們這樣亂搞，我跟你講他不適任你就讓他回家，他不能拿畢業證書也是他家的事，你懂我意思嗎？不用去勉強他，三百六十五行他做什麼都可以，他不適合當護士，他沒有服務精神就叫他滾，不用囉嗦，免得我跟你講，後面還會有受害者，對，是，沒關係，他看的到(音譯)，我隨時歡迎你打電話給我，我下禮拜一也會回診，嗯，是，沒問題，因為我跟你講，你不講我再去找個什麼主任，辦公室主任，來打電話跟你講，你反而更不知道我在講，對，我該怎麼處理怎麼處理，對，我就跟你講說就來釐清嘛，你今天說我有問題，那我就跟你說就來調錄影帶嘛，然後我就告訴你說，有這種護士，我長這麼大還不知道可以惡質到這樣，我就跟你講該回家回家，對醫生沒有一點尊重，竟然跟醫生講說你自己去打，意思就是說我的針不好打，叫醫生自己去打，他媽的醫生拿的薪水，念個醫學院，要出來看他的嘴臉啦，都可以當他爸了吧，我不要說當阿公，當他爸都夠了，我還要教育你喔，這是學校有問題、家庭有問題啊，不適合就叫他滾，不要囉嗦，好不好，你跟院長講，然後我下禮拜一回診的時候我再來處理，我也會回來門診，因為楊醫生剛剛有給我建議的醫生，我大概禮拜一，我看一下那個什麼魏志同(音譯)是不是，神經外科，對，對對，好，對，我在這邊，沒有啦我在安康可以解決，我就不要到總院，因為總院我覺得人太多，我在安康可以解決，好不好，謝謝你，好，掰掰。【15時2 分51秒通話結束】 53 【15時3分12秒至20秒間被告伸手拉動病床左右兩側護欄，且有預備下床動作】 其他護理師(下稱A護理師)：你要下來嗎？【只有聲音】 54 被告：對 55 【15時3分23秒A護理師推著點滴架走向被告】 A護理師：你要去廁所嗎？ 56 被告：不用啊，就拔掉啊，因為既然楊醫生這樣講的話，打點滴沒意義，我報告是看完了，那我就先自己回家觀察，然後...【15時3分27秒至34秒間A護理師伸手取下被告點滴，將點滴掛於另一根點滴架】 57 A護理師：他要開藥給你。 58 被告：好啊，沒問題。 59 A護理師：他要開藥給你，啊你在這邊先等一下，你要先去廁所嗎？ 60 被告：沒關係啦，因為如果打也打不完。 61 A護理師：好，那你…… 62 被告：因為我跟你講，我現在投訴你們，因為我跟你講，我現在如果都不講，你們一定會錯下去，沒有要聽，我如果今天病人，不先跟你講我是很難處理的，我要被你搓一針、兩針、三針、四針，然後，何必咧，我自己有狀況我自己清楚，就像我跟楊醫生講的，我知道我會什麼過敏，那個止痛針如果你只是幫我止皮肉痛，我到時候休克，我請問你到底是誰的責任，是我沒講的責任，還是你的責任，那他有什麼好應的，我今天問你，他那麼厲害有去念醫學院嗎，念什麼耕莘護校，我就看不懂欸？ 63 A護理師：好，沒關係啦，你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跟我們反映。 64 被告：對呀，然後我跟你講說可以拔了呀，既然楊醫生都這樣講的話，我就只是等藥吧？ 65 A護理師：對呀，那你等一下，剩藥單。 【被告與A護理師談話過程中，無任何攻擊舉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悌君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760號、第7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悌君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悌君於民國112年10月7日下午1時許，至新北市○○區○○路00號耕莘醫院安康院區（下稱耕莘醫院）急診，由護理人員高薏雯為其掛號及檢傷後，因認為護理人員林奕均態度不佳而心生不滿，遂由護理人員胡恩勤前往進行醫師安排之抽血及止痛針施打等事宜，被告竟開始情緒發言，基於違反醫療法之犯意，先以「…你跟我講他（指林奕均），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指林奕均）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你就不要怪我暴力…」等語，脅迫林奕均及胡恩勤，護理人員高薏雯得知後而至病床旁關懷被告，然被告承前之犯意，持續以「…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脅迫高薏雯，導致林奕均、胡恩勤及高薏雯未能對被告進行醫囑所指示施打止痛針劑之醫療救護之執行。因認被告涉嫌違反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妨害執行醫療業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奕均、胡恩勤及高薏雯之證述、監視錄影畫面光碟及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112年10月7日下午在耕莘醫院就醫時，曾口出「…你跟我講他，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以及表示要找院長投訴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行，辯稱：我當時因為頭撞傷，感到頭痛且嘔吐，全身都疼，醫師說要替我抽血、打止痛針，但我躺在病床，都沒有人來跟我說明接下來要進行什麼醫療措施，過程中我雖有說「你跟我講他，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但我當時
　　對話的對象是楊醫生，因為我覺得護理人員對楊醫師不尊重；我不記得我有沒有說「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但因我之前曾因打針跑針，手腫得很大，我想讓對方知悉我的狀況不好處理，所以我有先詢問護理人員有無頭皮針，但對方很兇地回我說「沒有」，且護理人員前來血檢時，抽血針頭上的背蓋未打開，血擠不出來，把我弄得很痛，所以不是我拒絕抽血，而且我在留院觀察區（下稱留觀區）時也有量血壓，但我當時很害怕，全身都痛，醫生擔心我打止痛針會嚴重過敏，所以要我盡量忍痛。我是因為重聽，講話聲音比較大，且當時身體病痛影響我的情緒，但我並沒有無視其他病患的安寧，更沒有妨害醫療業務等語。
五、經查：
㈠、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均為任職耕莘醫院之護理人員，被告於112年10月7日下午1時許，前往耕莘醫院急診室掛號，先由高薏雯為其掛號檢傷，經醫師看診後，建議被告打點滴、抽血及注射止痛針，之後由林奕均協助施打點滴及抽血，於抽血過程中，因被告血流速度較慢，林奕均即對被告手腕施壓，被告表示疼痛，稱「剛剛就說過我的血管很難打，要求換資深護理師抽血，你還硬要抽，痛都不是你們在痛，不然換你躺在這邊我來幫你打看看」等語，林奕均因此未再替被告抽血，惟仍告知被告可能要另行抽血，斯時在旁之胡恩勤聽見被告與林奕均間之爭執，即上前安撫被告，隨後被告移至留觀區觀察。在留觀區時，胡恩勤上前為被告量測血壓及檢視點滴注射情形，被告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並表示要找院長投訴，隨後又對胡恩勤稱「…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表示自己不要量血壓了，胡恩勤即將測量血壓之壓脈帶拆下並離去。之後被告欲下床，高薏雯見狀上前阻止，雙方為了是否施打止痛針意見不一，被告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打」、「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之後被告再次要求高薏雯去叫院長，經高薏雯表示無法協助後，被告便對高薏雯稱「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於高薏雯離開被告病床後，被告又稱「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嗣被告於離院前至批價櫃檯時，見林奕均在櫃檯為其他病患掛號後，又手指林奕均，並稱「你叫什麼名字，你不說我也會知道」等語，經林奕均表示被告行為已影響林奕均執行醫療行為後，被告仍持續嚷稱「你們醫院怎麼還會讓你繼續上班，你家庭教育這麼失敗」等語，之後即遭醫生帶離急診室等情，業據證人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等人分別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明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191號卷【下稱偵卷】第7頁至第18頁、第101頁至第107頁)；再參以耕莘醫院針對112年10月7日暴力事件調查結果，可知被告當日前往急診後，醫師建議打點滴、抽血及注射針劑（Keto、Vena），經林奕均為被告施打點滴，然因抽血量不足，需另執行抽血，被告表示血管難打，要求更換資深護理人員來執行抽血，後因無法從靜脈留置針處抽血，護理人員建議被告再次抽血及向被告解釋注射針劑（Keto、Vena），之後胡恩勤聽聞被告破口大罵而到旁協助，被告又稱「已經說血管很難打，要求換資深人員抽血，你還硬要抽血，痛都不是你們在痛，不然換你躺在這邊我來幫你打看看啊」，即拒絕注射針劑（Keto、Vena），經胡恩勤及醫師解釋後，被告仍拒絕抽血及針劑注射，故醫師於診療後及解釋X光後，即建議被告進行電腦斷層，暫不執行抽血，嗣被告完成電腦斷層後返回留觀區，於胡恩勤上前協助量測血壓時，被告又破口大罵「拒絕量測血壓，表示要找院長，若不找你就不要想繼續工作」等語，耕莘醫院因此通報員警前往處理等情，此有耕莘醫院113年10月30日耕醫（安）公字第1130007841號函暨安康急診112年10月7日傷害異常事件資料附卷可參（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59號卷【下稱院卷】第51頁至第56頁、第90頁至第97頁）；此外，證人即耕莘醫院醫師楊忠謀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因滑倒撞傷頭部，頭痛頭暈得厲害，我有開止痛藥跟止暈藥，護理人員要幫被告打針，被告說很痛，之後雙方就發生爭吵，我有走過去跟被告說打針本來就會痛，請被告多包涵，醫院紀錄上的醫囑內容是事實(即建議打點滴、抽血及注射針劑Keto、Vena)。一般來說，若病人沒有神經學嚴重症狀，都會先進行抽血及針劑注射，之後再進行電腦斷層檢查。另外，為了確認病患的生命跡象，必須要量血壓追蹤病人的生命跡象是否穩定，因為若病人生命跡象不穩定還讓病人離開醫院，在醫療上是不被允許的等語（院卷第151頁至第156頁），堪認被告因跌倒受傷前往耕莘醫院就診，經醫生看診後，醫生曾指示護理人員先為被告打點滴、抽血及施打止痛針等作為，且被告於就診期間應接受血壓量測以確認其生命跡象是否穩定，惟被告於就診過程中不僅拒絕抽血、表示不要量測血壓，也拒絕止痛針之注射之情事。
㈡、再經本院勘驗耕莘醫院留觀區之監視錄影畫面結果(詳細勘驗結果如附表)略以：胡恩勤先走至留觀區幫被告量血壓、打點滴、檢視點滴注射，期間被告對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經胡恩勤詢問被告是否要投訴，被告表示要投訴後，又稱「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經胡恩勤回稱「好」後，即將被告左手上之脈壓帶解下後即離去。不久後，高薏雯出現在留觀室，勸阻被告不可下床，且對被告稱
　　「啊剛剛是不是要幫你打止痛針」，被告向高薏雯表示「你叫院長室來，你不要跟我囉嗦」、「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打(閩南語)【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你幫我打止痛藥，你要不要問楊醫生，他能不能擔保我會不會過敏」，經高薏雯表示不能保證後，被告又稱「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院卷第90頁至第97頁），足見被告在留觀區時，確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等語，而拒絕胡恩勤繼續為其量測血壓，更於高薏雯上前關心，表示要替被告施打止痛針時，又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拒絕高薏雯為其量測血壓及施打止痛針等情。
㈢、按醫療業務係以醫療行為為核心之業務，所謂醫療行為，係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之全部或一部的總稱。在高度專業化與複雜化的現代醫療組織中，各醫療職系之醫事人員或團隊，於相同或不同醫療進程裡，依其各別專業提供醫療行為與服務，彼此分工合作，以接力完成同一個治療目標。組織醫療是一種「動態的醫療進程」，在不同進程中，參與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依其醫療組織內明確劃分之權責，各自遵守各該專屬領域內之醫療準則及其注意義務，承擔風險並負擔責任，以共同達成更專業化、精緻化之醫療目的。故組織體系內之醫療行為，係由醫療團隊以醫療目的（以醫療、預防及矯正為目的）所為之一連串、整體性之診療行為（如診察、診斷、處方、用藥、處置、施術），無法要求各別醫療人員對所有醫療行為均應事必躬親、親力親為。惟醫療行為因其高度專業及危險性，直接影響病人之身體健康或生命，若非具有專門知識與經驗之醫師親自實施，難以期待可能產生的危害得以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內。故屬醫療核心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等行為，因需高度專門知識與經驗始得為之，必須醫師親自執行；其他醫療輔助行為，本質上雖仍屬醫療行為，因其危險性較低，並未涉及上揭醫療核心行為，故可由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後，交由相關醫事人員依其各該專門職業法律所規定之業務，依醫囑或醫師指示執行之，此有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7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據此可知，醫師以外之護理醫事人員所執行之醫療業務，應係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後，依醫囑或醫師指示執行醫療核心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等以外之其他醫療輔助行為。是其所為之醫療輔助行為應與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有立即、直接之關聯性，始足當之。又護理師本屬醫療法第10條第1項所定醫事人員，且依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護理人員業務包括「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療輔助行為」。經查，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等人均為耕莘醫院護理人員，其中高薏雯係依據醫生醫囑為被告施打止痛針，而林奕均、胡恩勤則為當日值班護理人員，其等本於醫療照護職責，有為留院病患抽血、施打針劑、量測血壓，以照顧病患生命、身體健康之醫療業務，故被告拒絕抽血、量測血壓及施打止痛針，客觀上確已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輔助業務。　
㈣、惟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於103年1月29日增訂之立法理由為：「為維護醫療環境與醫護人員執業安全，期能改善醫病關係，爰參酌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及第304條強制罪之法定刑，增訂第三項」，可知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規定與強制罪、妨害公務罪具有類似性，必須以所用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類似之非法方法，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始能構成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否則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原因甚多，如不強調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手段不法，僅以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結果，即可以刑責相繩，將有涵蓋過廣之疑慮，有違刑罰謙抑性之原則。又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於106年5月10日修正，其修正理由略以：為擴增對醫護人員安全之保障，爰將條文內之「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列入保障處罰要件。而此項規定之不法構成要件中，強暴、脅迫、恐嚇乃例示規定，均屬妨害醫事人員意思自由之方法，並以「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補充概括規定加以規範等語。參以刑法分則類似立法方式之構成要件解釋，前開「其他非法之方法」，當應解為與該例示構成要件相同，以具有妨害他人意思自由不法內涵之行為態樣者為限。而所謂「強暴」乃係指一切有形之實力或暴力等物理力之行使，不問其係對人或對物為之均包括在內；所稱「脅迫」，則指以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物之不法為目的之意思，通知對方足使其生恐怖之心之一切行為而言。再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係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將加惡害之旨通知被害人為其成立要件；其表示將加害之意思固不論直接或間接；恐嚇方法為言語、文字或舉動亦非所問；惟被害人受惡害之通知雖不以發生客觀上之危害為必要，然必因其恐嚇行為而有不安全之感覺始足當之。而當今社會日常生活中，與他人意見不合、各執己見或難以協調時，情緒既起，動輒譏諷、嘲弄、斥罵，針鋒相對，於此等情境下之對話，多因未經慎思熟慮，言語或流於尖酸刻薄，或使用強硬語彙，甚屬常見，然此舉是否構成刑法之恐嚇危害安全罪，除應依一般社會標準考量該言語、文字或舉動是否足致他人心生畏怖之外，並應審酌當時之客觀環境、全部對話內容、行為人主觀上有無使人心生畏怖之犯意，以及相對人是否因此心生畏怖等節，綜合判斷。故本案應審酌者，係被告對執行醫療輔助業務之醫事人員為上開言論，究有無達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之程度，茲分論如下：
　⒈查被告雖於就診期間與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有所衝突，出言不遜，態度咄咄逼人，惟就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與被告接觸之過程中，被告有無施以強暴行為，證人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均證稱被告未曾對其等身體或周遭物品施加暴力（偵卷第103頁至第106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在留觀區與護理人員互動之監視錄影畫面結果，亦未見被告有何對護理人員施以攻擊或作勢攻擊之舉，故被告並未對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等人施以有形暴力之強暴行為，至為明確，自不該當「強暴」之要件。
　⒉又被告在留觀區時，於胡恩勤前往為其量測血壓、檢視點滴注射情形時，固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詳細經過及對話內容如附表所示），然被告當時對話之對象僅胡恩勤一人，並不包含林奕均，故被告是否有藉此恐嚇林奕均之意，難謂無疑。再者，被告當下係先對胡恩勤表示自己之前曾因施打點滴造成注射處腫脹，經胡恩勤表示被告目前施打情形順暢，被告始對胡恩勤為上開言詞內容，胡恩勤因此詢問被告是否要投訴，被告旋回稱「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等語，綜觀被告與胡恩勤對話之脈絡，可知被告之所以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應係被告對於林奕均之前的應對態度有所不滿，內心氣憤難耐，始於宣洩情緒之際，口出「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然此僅係被告對於護理人員行事態度之抱怨，難認被告當下確有恐嚇、威脅且欲動手傷害護理人員之意。至於胡恩勤聽聞被告上開言詞內容後，向被告確認是否要向院方投訴，被告表示要投訴，並說「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等語，而向胡恩勤表示若胡恩勤不去找醫院高層人員前來解決問題，被告可能將採取較為激烈之作為，惟經本院勘驗被告與胡恩勤在留觀區互動之監視錄影畫面後，仍無法得悉兩人對話全文，則被告當時究竟陳述之內容為何、該等內容是否足使胡恩勤聽聞後心生畏佈，而導致其意思自由受到妨害，實非無疑；再酌以胡恩勤於偵查中也證稱：自己不太記得那時的對話情形，但被告當時並無威脅我或林奕均就犯任何事務等語（偵卷第105頁），可見胡恩勤當時並未受被告上開話語影響致其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之情狀，故縱使被告曾口出前開言詞內容，亦難認已構成「脅迫」之要件。
　⒊另被告在高薏雯前往留觀區查看時，雖曾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詳細經過及對話內容如附表所示），惟觀諸兩人對話當下，當時被告不僅無法清楚分辨前來關切之護理人員是否與先前之護理人員為同一人，更向高薏雯稱自己全身疼痛，經高薏雯向被告表示之前已向被告表示要先注射止痛針，惟被告因相當擔憂注射止痛針會引發其過敏反應，甚至要高薏雯詢問醫生，要求醫生擔保止痛針不會造成其過敏，高薏雯因此表示自己無法保證此事，被告始回稱「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等語，則被告講述該等內容之目的應僅在表達若護理人員、醫生均無法確保被告過敏反應不會發生，即不應強迫被告接受，而藉此方式要護理人員站在其立場思考此事，縱被告表達不滿之方式令高薏雯感到不適，惟尚難認被告有藉此威脅、恐嚇高薏雯生命、身體之意。至於被告之後再次要求高薏雯去找院長下來處理，經高薏雯表示無法找院長後，被告因此回稱「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惟該等言詞內容難認屬加害高薏雯生命、身體、名譽、財物之惡害通知，亦難以遽認高薏雯有何因此心生畏怖之情形可言。
　⒋至於被告於離開急診室前，在批價櫃檯前，再次對林奕均稱「你叫什麼名字，你不說我也會知道」，經林奕均表示被告行為已影響林奕均執行醫療行為後，被告仍嚷稱「你們醫院怎麼還會讓你繼續上班，你家庭教育這麼失敗」等語，惟審酌被告當時應僅係不滿林奕均之行事方式，認為林奕均欠缺服務精神，不應繼續從事護理人員一職，然尚難以此即認被告有何惡害之通知，亦難認其有恐嚇、威脅林奕均之犯意。
　⒌從而，自被告至耕莘醫院急診室檢傷掛號、進入留觀區至離院過程中，被告雖因疼痛拒絕抽血、擔心引發過敏反應而拒絕止痛針之施打，甚因不滿護理人員之態度，急欲投訴而於量測血壓過程中稱不要量測血壓，並情緒激動口出上開言語內容，而對在場執行醫療輔助業務之護理人員造成某程度上之不悅或干擾，並使其等無法完成相關醫療輔助業務之執行，惟被告所為之言行，尚未達「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手段」之程度，而與醫療法第106 條第3 項之構成要件相合，是自不能以該罪責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各項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於醫療人員執行醫療輔助業務時，施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手段」，而妨害其等執行醫療輔助行為之罪嫌，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此部分犯行，依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經高怡修、陳慧玲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涂光慧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表：監視器光碟檔名「20231007-142000 、20231007-143100 、20231007-144200 、20231007-145300 、20231007-150400 」CH3之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
		編號

		勘驗內容



		1

		【14時20分0 秒至14時21分30秒被告身穿黑色上衣戴口罩於留觀區病床，被告隔壁床有一病人躺臥床上並有人坐在該位病人旁邊】
【14時21分30秒至14時30分15秒被告起身坐在床上使用手機及通話】
【14時30分15秒至14時31分17秒告訴人胡恩勤走向被告，並幫被告量血壓、打點滴、檢視點滴注射處】
被告：所以我現在就是觀察完，等醫生看那個斷層那些。



		2

		胡恩勤：對，先等那個電腦斷層的報告。



		3

		被告：為什麼……(聽不清楚)



		4

		胡恩勤：因為打點滴呀！



		5

		被告：因為我上一次整個腫到。



		6

		胡恩勤：目前點滴都是順的啦！



		7

		被告：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



		8

		胡恩勤：喔，你想要投訴他是嗎？



		9

		被告：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



		10

		胡恩勤：我可以拿投訴單給你。



		11

		被告：我不要寫，我現在右手受傷，我怎麼寫，你直接找人下來，你如果不去找就我去找，你就看我認不認識。



		12

		胡恩勤：好，我知道。



		13

		被告：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



		14

		胡恩勤：好。【胡恩勤將被告左手之壓脈帶拆下】



		15

		被告：我跟你講，沒有人要去包容他，技術爛，然後還態度差，叫他回家，你現在去找一個能來投訴的，我不會再用你的手寫，我現在手在打點滴。



		16

		胡恩勤：你等一下。
【14時33分22秒至25秒胡恩勤離開病床，往畫面下方走，14時33分26秒胡恩勤離開監視器拍攝範圍】



		17

		【14時34分55秒高薏雯出現於監視器畫面，隨後往被告左側之病床走去，14時35分16秒高薏雯轉身面向被告】
【14時35分18秒至20秒被告做出預備下床動作】
高薏雯：你現在在做什麼？你可以好好的在床上嗎？你這樣很危險欸！



		18

		被告：我現在……(聽不清楚)



		19

		高薏雯：啊剛剛是不是要幫你打止痛針？



		20

		被告：啊我現在是，你現在是同一個人還是不同人？



		21

		高薏雯：不同人啊。



		22

		被告：你現在不要，你叫院長室來，你不要跟我囉嗦。



		23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叫院長室來。



		24

		被告：我跟你說，我管你的，你現在給我點尿(音譯)



		25

		高薏雯：你想要點藥(音譯)是不是？



		26

		被告：我去櫃檯，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打(閩南語)【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27

		高薏雯：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跟你說先幫你打止痛藥。



		28

		被告：你幫我打止痛藥，你要不要問楊醫生，他能不能擔保我會不會過敏。



		29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跟你保證啊。



		30

		被告：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



		31

		高薏雯：那是因為你說痛，我們只能幫你做這樣的處理呀。



		32

		被告：那我在那邊痛，是不是應該幫我看有沒有裂傷？



		33

		高薏雯：那醫生是不是在幫你問了？



		34

		被告：是，但是你現在把院長叫來，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35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找院長。



		36

		被告：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14時36分10秒高薏雯離開被告病床，14時36分12秒高薏雯離開監視器畫面】



		37

		被告：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



		38

		被告：【14時40分24秒被告使用手機通話】你好，那個，麻煩轉院長室，對。



		39

		被告：【被告使用手機通話】好，那我請問一下，我現在在你們的急診室，留觀區，然後我跟你講，護理人員有問題的話，請問你們院長室沒來處理的話，那還有誰在？你不會跟我講說，好，謝謝，對，我現在就是在留觀區，然後我請他，對，我姓李，木子李，對，謝謝。



		40

		被告：【被告使用手機通話】是，嗯，那我跟你講，我跟你講，我可不可以留電話，然後請他現在下來，派人下來留觀區，對，那你跟他講，我現在在留觀區，然後你就跟他講說請他派人下來，因為我跟你講，再不去糾正這種態度，我可以跟你講你們只會惡性循環，所以跟你講我現在就在，我就在急診室，護理站旁邊，留觀區，我不是在等住院病房，我現在第一號，對，然後醫生，因為我昨天摔傷，所以醫生在幫我看一下斷層那些，我是全身痛，然後現在急診室的醫生，他是本來要幫我打那個抽血，還有打那個，那個叫是什麼，止痛嘛，問題是因為我止痛有過敏，所以醫生也是觀察一下，我如果是不痛，然後沒有嘔吐和頭暈現象，我應該不會下來這邊，我也是因為打電話，我也是打電話來問你們沒有門診，然後我想不得已我來急診嘛，然後看一下沒狀況的話，就禮拜一再看嘛，可是今天我覺得這個，你們的護理師是這種態度，所以我就說麻煩你們下來處理，他如果覺得他服務的不開心，那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你就可以叫他下班了，我不需要在這邊受他的氣，不是，因為我跟你講，不是，不是一個兩個，所以我就說你們現在派人下來，要就現場聆聽，我不要再回去去寫什麼客訴單，我沒有那個美國時間，你現在就叫人下來，0000-000-000，是，要不然你請他打給我好不好，因為我在這邊一隻手，對，我右手在打點滴，我左手在打電話，好不好，謝謝，不是我就跟你講你現在，我不知道，你就叫他現在派人下來，因為他不下來，我跟你講，我也會想辦法處理，因為我覺得已經惡劣到極限，你就叫他下來，你就直接先找人下來我再留資料，我請問你，我現在右手，左手拿著手機，右手打點滴，我要怎麼跟你繼續。



		41

		【14時53分42秒楊醫師走向被告】楊醫師：李小姐不好意思，那個檢查結果，電腦斷層那邊……(聽不清楚)，那個脖子那邊……，但是我會建議你……其他這邊骨頭……原則上【楊醫生向被告講述被告講述檢查結果，內容不予逐字記載】



		42

		被告：不是我以前那個甩出去，我跟你講，我現在很像貢丸，套在筷子上。



		43

		楊醫師：對對，我知道，所以說我特地，特地本來是要先幫你止痛的，所以我是覺得我還是先開止痛藥給你，讓你舒緩一下。



		44

		被告：那我跟你講，我家裡也有。



		45

		楊醫師：(聽不清楚)



		46

		被告：我家都有，但是，因為我不吃這個嘛，因為我剛好在中醫調養，所以醫生是建議我，不要弄西藥的那個，你懂我意思嗎？因為他兩個好像就是會造成，所以我覺得中醫就是有時候週末的時候可以弄的時候弄一下，對。



		47

		楊醫師：OK。



		48

		被告：那我跟你講，點滴就沒有什麼必要打了。



		49

		楊醫師：對，本來就，我同事給你止痛就不必再……主要是為了……【14時55分19秒至14時56分42秒楊醫師向被告講述病情、說明後續就醫資訊等，內容不予逐字記載，說明完畢後，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14時53分42秒至14時56分42秒間，被告與楊醫師談話過程中語氣平和，並無其他特殊舉動】



		50

		被告：【14時57分17秒被告電話響起，被告接電話】喂，是，對，嗯，我現在就在留觀區的1號，你可不可以下來，我現場直接指認，大家講清楚，你現在就下來【14時57分43秒楊醫師手拿資料走向被告，楊醫師將資料交給被告，但被告在通話中，二人並未交談，隨後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嗯，對，嗯，嗯，好，那我跟你講，那我跟你講，你留下資料，我可以跟你講，我告訴你，這個值班的兩個護士，態度惡劣到極限，我就跟你講說是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如果你再繼續讓他們用這種態度，就叫做你們的失敗，因為他一點服務的精神都沒有，然後我跟你講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可以在急診室裡面做，然後什麼狀況跟他講了他還硬嘴硬答(閩南語)，然後他如果是醫生的話，那麼厲害，就去醫學院嘛，不用念護校啊，然後我就跟你講，我也不會去紙本，我直接就跟院長聯絡，所以你現在自己來搞清楚是誰，你不要到時候大家到院長室的時候我還要再說明一次，因為我不知道他這是怎麼教出來的，然後有沒有改善，我可以跟你講，跟之前比是有改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醫生在努力，這些他媽小朋友在這邊亂搞，我跟你講，沒有跟你們講的話你們永遠都不用改善，對，對，對，然後我之前，你可以去查我病歷，我上一次來這邊是過敏很嚴重，然後後來醫生也是說，那觀察一下，我們打點滴，後來我跟你講，我打到跟麵龜(閩南語)一樣，你聽得懂嗎？整個腫起來了。



		51

		【14時59分19秒楊醫師走至被告病床邊】
楊醫師：我有準備，我有準備病歷。



		52

		被告：沒關係，楊醫生我跟你講，楊醫生，不解決，我跟你講，你沒有辦法教這群小孩啦，你不要那麼辛苦了啦，我們他媽總有一天要退休，這小傢伙他媽不肯長，我跟你講所以你，所以你麻煩你們自己來看，到底是誰和誰【14時59分41秒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邊】，我就跟講不適任就讓他不要在急診室，把他調到櫃檯、調到哪裡都可以，丟到外太空也可以，你不要再繼續了，對對對，我沒有什麼其他的，因為我跟你講，我很少使用什麼醫療資源，你們是因為我今天打電話，他跟我講說院區裡面什麼都沒有，總院也沒有門診，然後跟我講說你要不要先急診，我說OK啊，我只要確認我沒有摔到裂傷或幹嘛，對，因為我主要在社區的公共設施摔倒，所以他們也叫我說先來看確認沒問題，後續再說，我已經全身痛要不然我不會下來，我現在重點就是說，如果你們真的有心要改善，那我就可以跟你講，請你們從接受申訴開始，如果大家都不講，那我就跟你講，那就跟以前一樣，惡性循環，我覺得你就是在辜負這些醫生還有表現優秀的同仁，因為已經爛過很久了嘛，然後我跟你講，好不容易還在救，然後我跟你講還讓他們這樣亂搞，我跟你講他不適任你就讓他回家，他不能拿畢業證書也是他家的事，你懂我意思嗎？不用去勉強他，三百六十五行他做什麼都可以，他不適合當護士，他沒有服務精神就叫他滾，不用囉嗦，免得我跟你講，後面還會有受害者，對，是，沒關係，他看的到(音譯)，我隨時歡迎你打電話給我，我下禮拜一也會回診，嗯，是，沒問題，因為我跟你講，你不講我再去找個什麼主任，辦公室主任，來打電話跟你講，你反而更不知道我在講，對，我該怎麼處理怎麼處理，對，我就跟你講說就來釐清嘛，你今天說我有問題，那我就跟你說就來調錄影帶嘛，然後我就告訴你說，有這種護士，我長這麼大還不知道可以惡質到這樣，我就跟你講該回家回家，對醫生沒有一點尊重，竟然跟醫生講說你自己去打，意思就是說我的針不好打，叫醫生自己去打，他媽的醫生拿的薪水，念個醫學院，要出來看他的嘴臉啦，都可以當他爸了吧，我不要說當阿公，當他爸都夠了，我還要教育你喔，這是學校有問題、家庭有問題啊，不適合就叫他滾，不要囉嗦，好不好，你跟院長講，然後我下禮拜一回診的時候我再來處理，我也會回來門診，因為楊醫生剛剛有給我建議的醫生，我大概禮拜一，我看一下那個什麼魏志同(音譯)是不是，神經外科，對，對對，好，對，我在這邊，沒有啦我在安康可以解決，我就不要到總院，因為總院我覺得人太多，我在安康可以解決，好不好，謝謝你，好，掰掰。【15時2 分51秒通話結束】



		53

		【15時3分12秒至20秒間被告伸手拉動病床左右兩側護欄，且有預備下床動作】
其他護理師(下稱A護理師)：你要下來嗎？【只有聲音】



		54

		被告：對



		55

		【15時3分23秒A護理師推著點滴架走向被告】
A護理師：你要去廁所嗎？



		56

		被告：不用啊，就拔掉啊，因為既然楊醫生這樣講的話，打點滴沒意義，我報告是看完了，那我就先自己回家觀察，然後...【15時3分27秒至34秒間A護理師伸手取下被告點滴，將點滴掛於另一根點滴架】



		57

		A護理師：他要開藥給你。



		58

		被告：好啊，沒問題。



		59

		A護理師：他要開藥給你，啊你在這邊先等一下，你要先去廁所嗎？



		60

		被告：沒關係啦，因為如果打也打不完。



		61

		A護理師：好，那你……



		62

		被告：因為我跟你講，我現在投訴你們，因為我跟你講，我現在如果都不講，你們一定會錯下去，沒有要聽，我如果今天病人，不先跟你講我是很難處理的，我要被你搓一針、兩針、三針、四針，然後，何必咧，我自己有狀況我自己清楚，就像我跟楊醫生講的，我知道我會什麼過敏，那個止痛針如果你只是幫我止皮肉痛，我到時候休克，我請問你到底是誰的責任，是我沒講的責任，還是你的責任，那他有什麼好應的，我今天問你，他那麼厲害有去念醫學院嗎，念什麼耕莘護校，我就看不懂欸？



		63

		A護理師：好，沒關係啦，你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跟我們反映。



		64

		被告：對呀，然後我跟你講說可以拔了呀，既然楊醫生都這樣講的話，我就只是等藥吧？



		65

		A護理師：對呀，那你等一下，剩藥單。
【被告與A護理師談話過程中，無任何攻擊舉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59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李悌君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療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760號、第76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李悌君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悌君於民國112年10月7日下午1時許，至新北市○○區○○路00號耕莘醫院安康院區（下稱耕莘醫院）急診，由護理人員高薏雯為其掛號及檢傷後，因認為護理人員林奕均態度不佳而心生不滿，遂由護理人員胡恩勤前往進行醫師安排之抽血及止痛針施打等事宜，被告竟開始情緒發言，基於違反醫療法之犯意，先以「…你跟我講他（指林奕均），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指林奕均）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你就不要怪我暴力…」等語，脅迫林奕均及胡恩勤，護理人員高薏雯得知後而至病床旁關懷被告，然被告承前之犯意，持續以「…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脅迫高薏雯，導致林奕均、胡恩勤及高薏雯未能對被告進行醫囑所指示施打止痛針劑之醫療救護之執行。因認被告涉嫌違反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妨害執行醫療業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林奕均、胡恩勤及高薏雯之證述、監視錄影畫面光碟及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112年10月7日下午在耕莘醫院就醫時，曾口出「…你跟我講他，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以及表示要找院長投訴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之犯行，辯稱：我當時因為頭撞傷，感到頭痛且嘔吐，全身都疼，醫師說要替我抽血、打止痛針，但我躺在病床，都沒有人來跟我說明接下來要進行什麼醫療措施，過程中我雖有說「你跟我講他，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但我當時
　　對話的對象是楊醫生，因為我覺得護理人員對楊醫師不尊重；我不記得我有沒有說「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但因我之前曾因打針跑針，手腫得很大，我想讓對方知悉我的狀況不好處理，所以我有先詢問護理人員有無頭皮針，但對方很兇地回我說「沒有」，且護理人員前來血檢時，抽血針頭上的背蓋未打開，血擠不出來，把我弄得很痛，所以不是我拒絕抽血，而且我在留院觀察區（下稱留觀區）時也有量血壓，但我當時很害怕，全身都痛，醫生擔心我打止痛針會嚴重過敏，所以要我盡量忍痛。我是因為重聽，講話聲音比較大，且當時身體病痛影響我的情緒，但我並沒有無視其他病患的安寧，更沒有妨害醫療業務等語。
五、經查：
㈠、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均為任職耕莘醫院之護理人員，被告於112年10月7日下午1時許，前往耕莘醫院急診室掛號，先由高薏雯為其掛號檢傷，經醫師看診後，建議被告打點滴、抽血及注射止痛針，之後由林奕均協助施打點滴及抽血，於抽血過程中，因被告血流速度較慢，林奕均即對被告手腕施壓，被告表示疼痛，稱「剛剛就說過我的血管很難打，要求換資深護理師抽血，你還硬要抽，痛都不是你們在痛，不然換你躺在這邊我來幫你打看看」等語，林奕均因此未再替被告抽血，惟仍告知被告可能要另行抽血，斯時在旁之胡恩勤聽見被告與林奕均間之爭執，即上前安撫被告，隨後被告移至留觀區觀察。在留觀區時，胡恩勤上前為被告量測血壓及檢視點滴注射情形，被告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並表示要找院長投訴，隨後又對胡恩勤稱「…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表示自己不要量血壓了，胡恩勤即將測量血壓之壓脈帶拆下並離去。之後被告欲下床，高薏雯見狀上前阻止，雙方為了是否施打止痛針意見不一，被告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打」、「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之後被告再次要求高薏雯去叫院長，經高薏雯表示無法協助後，被告便對高薏雯稱「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於高薏雯離開被告病床後，被告又稱「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嗣被告於離院前至批價櫃檯時，見林奕均在櫃檯為其他病患掛號後，又手指林奕均，並稱「你叫什麼名字，你不說我也會知道」等語，經林奕均表示被告行為已影響林奕均執行醫療行為後，被告仍持續嚷稱「你們醫院怎麼還會讓你繼續上班，你家庭教育這麼失敗」等語，之後即遭醫生帶離急診室等情，業據證人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等人分別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明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191號卷【下稱偵卷】第7頁至第18頁、第101頁至第107頁)；再參以耕莘醫院針對112年10月7日暴力事件調查結果，可知被告當日前往急診後，醫師建議打點滴、抽血及注射針劑（Keto、Vena），經林奕均為被告施打點滴，然因抽血量不足，需另執行抽血，被告表示血管難打，要求更換資深護理人員來執行抽血，後因無法從靜脈留置針處抽血，護理人員建議被告再次抽血及向被告解釋注射針劑（Keto、Vena），之後胡恩勤聽聞被告破口大罵而到旁協助，被告又稱「已經說血管很難打，要求換資深人員抽血，你還硬要抽血，痛都不是你們在痛，不然換你躺在這邊我來幫你打看看啊」，即拒絕注射針劑（Keto、Vena），經胡恩勤及醫師解釋後，被告仍拒絕抽血及針劑注射，故醫師於診療後及解釋X光後，即建議被告進行電腦斷層，暫不執行抽血，嗣被告完成電腦斷層後返回留觀區，於胡恩勤上前協助量測血壓時，被告又破口大罵「拒絕量測血壓，表示要找院長，若不找你就不要想繼續工作」等語，耕莘醫院因此通報員警前往處理等情，此有耕莘醫院113年10月30日耕醫（安）公字第1130007841號函暨安康急診112年10月7日傷害異常事件資料附卷可參（本院113年度易字第1159號卷【下稱院卷】第51頁至第56頁、第90頁至第97頁）；此外，證人即耕莘醫院醫師楊忠謀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因滑倒撞傷頭部，頭痛頭暈得厲害，我有開止痛藥跟止暈藥，護理人員要幫被告打針，被告說很痛，之後雙方就發生爭吵，我有走過去跟被告說打針本來就會痛，請被告多包涵，醫院紀錄上的醫囑內容是事實(即建議打點滴、抽血及注射針劑Keto、Vena)。一般來說，若病人沒有神經學嚴重症狀，都會先進行抽血及針劑注射，之後再進行電腦斷層檢查。另外，為了確認病患的生命跡象，必須要量血壓追蹤病人的生命跡象是否穩定，因為若病人生命跡象不穩定還讓病人離開醫院，在醫療上是不被允許的等語（院卷第151頁至第156頁），堪認被告因跌倒受傷前往耕莘醫院就診，經醫生看診後，醫生曾指示護理人員先為被告打點滴、抽血及施打止痛針等作為，且被告於就診期間應接受血壓量測以確認其生命跡象是否穩定，惟被告於就診過程中不僅拒絕抽血、表示不要量測血壓，也拒絕止痛針之注射之情事。
㈡、再經本院勘驗耕莘醫院留觀區之監視錄影畫面結果(詳細勘驗結果如附表)略以：胡恩勤先走至留觀區幫被告量血壓、打點滴、檢視點滴注射，期間被告對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經胡恩勤詢問被告是否要投訴，被告表示要投訴後，又稱「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經胡恩勤回稱「好」後，即將被告左手上之脈壓帶解下後即離去。不久後，高薏雯出現在留觀室，勸阻被告不可下床，且對被告稱
　　「啊剛剛是不是要幫你打止痛針」，被告向高薏雯表示「你叫院長室來，你不要跟我囉嗦」、「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打(閩南語)【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你幫我打止痛藥，你要不要問楊醫生，他能不能擔保我會不會過敏」，經高薏雯表示不能保證後，被告又稱「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1份附卷可參（院卷第90頁至第97頁），足見被告在留觀區時，確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等語，而拒絕胡恩勤繼續為其量測血壓，更於高薏雯上前關心，表示要替被告施打止痛針時，又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拒絕高薏雯為其量測血壓及施打止痛針等情。
㈢、按醫療業務係以醫療行為為核心之業務，所謂醫療行為，係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之全部或一部的總稱。在高度專業化與複雜化的現代醫療組織中，各醫療職系之醫事人員或團隊，於相同或不同醫療進程裡，依其各別專業提供醫療行為與服務，彼此分工合作，以接力完成同一個治療目標。組織醫療是一種「動態的醫療進程」，在不同進程中，參與執行醫療業務之醫事人員，依其醫療組織內明確劃分之權責，各自遵守各該專屬領域內之醫療準則及其注意義務，承擔風險並負擔責任，以共同達成更專業化、精緻化之醫療目的。故組織體系內之醫療行為，係由醫療團隊以醫療目的（以醫療、預防及矯正為目的）所為之一連串、整體性之診療行為（如診察、診斷、處方、用藥、處置、施術），無法要求各別醫療人員對所有醫療行為均應事必躬親、親力親為。惟醫療行為因其高度專業及危險性，直接影響病人之身體健康或生命，若非具有專門知識與經驗之醫師親自實施，難以期待可能產生的危害得以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內。故屬醫療核心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等行為，因需高度專門知識與經驗始得為之，必須醫師親自執行；其他醫療輔助行為，本質上雖仍屬醫療行為，因其危險性較低，並未涉及上揭醫療核心行為，故可由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後，交由相關醫事人員依其各該專門職業法律所規定之業務，依醫囑或醫師指示執行之，此有最高法院109年台上字第742號刑事判決意旨可參。據此可知，醫師以外之護理醫事人員所執行之醫療業務，應係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後，依醫囑或醫師指示執行醫療核心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施行麻醉等以外之其他醫療輔助行為。是其所為之醫療輔助行為應與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為目的，所為之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察、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有立即、直接之關聯性，始足當之。又護理師本屬醫療法第10條第1項所定醫事人員，且依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護理人員業務包括「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療輔助行為」。經查，高薏雯、林奕均、胡恩勤等人均為耕莘醫院護理人員，其中高薏雯係依據醫生醫囑為被告施打止痛針，而林奕均、胡恩勤則為當日值班護理人員，其等本於醫療照護職責，有為留院病患抽血、施打針劑、量測血壓，以照顧病患生命、身體健康之醫療業務，故被告拒絕抽血、量測血壓及施打止痛針，客觀上確已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輔助業務。　
㈣、惟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於103年1月29日增訂之立法理由為：「為維護醫療環境與醫護人員執業安全，期能改善醫病關係，爰參酌刑法第135條第1項妨害公務罪及第304條強制罪之法定刑，增訂第三項」，可知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規定與強制罪、妨害公務罪具有類似性，必須以所用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類似之非法方法，足以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或救護業務，始能構成妨害醫事人員執行醫療業務罪，否則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原因甚多，如不強調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手段不法，僅以妨害醫療業務進行之結果，即可以刑責相繩，將有涵蓋過廣之疑慮，有違刑罰謙抑性之原則。又按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於106年5月10日修正，其修正理由略以：為擴增對醫護人員安全之保障，爰將條文內之「恐嚇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列入保障處罰要件。而此項規定之不法構成要件中，強暴、脅迫、恐嚇乃例示規定，均屬妨害醫事人員意思自由之方法，並以「其他非法之方法」作為補充概括規定加以規範等語。參以刑法分則類似立法方式之構成要件解釋，前開「其他非法之方法」，當應解為與該例示構成要件相同，以具有妨害他人意思自由不法內涵之行為態樣者為限。而所謂「強暴」乃係指一切有形之實力或暴力等物理力之行使，不問其係對人或對物為之均包括在內；所稱「脅迫」，則指以侵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物之不法為目的之意思，通知對方足使其生恐怖之心之一切行為而言。再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係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將加惡害之旨通知被害人為其成立要件；其表示將加害之意思固不論直接或間接；恐嚇方法為言語、文字或舉動亦非所問；惟被害人受惡害之通知雖不以發生客觀上之危害為必要，然必因其恐嚇行為而有不安全之感覺始足當之。而當今社會日常生活中，與他人意見不合、各執己見或難以協調時，情緒既起，動輒譏諷、嘲弄、斥罵，針鋒相對，於此等情境下之對話，多因未經慎思熟慮，言語或流於尖酸刻薄，或使用強硬語彙，甚屬常見，然此舉是否構成刑法之恐嚇危害安全罪，除應依一般社會標準考量該言語、文字或舉動是否足致他人心生畏怖之外，並應審酌當時之客觀環境、全部對話內容、行為人主觀上有無使人心生畏怖之犯意，以及相對人是否因此心生畏怖等節，綜合判斷。故本案應審酌者，係被告對執行醫療輔助業務之醫事人員為上開言論，究有無達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之「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方法」之程度，茲分論如下：
　⒈查被告雖於就診期間與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有所衝突，出言不遜，態度咄咄逼人，惟就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與被告接觸之過程中，被告有無施以強暴行為，證人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均證稱被告未曾對其等身體或周遭物品施加暴力（偵卷第103頁至第106頁），且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在留觀區與護理人員互動之監視錄影畫面結果，亦未見被告有何對護理人員施以攻擊或作勢攻擊之舉，故被告並未對林奕均、胡恩勤、高薏雯等人施以有形暴力之強暴行為，至為明確，自不該當「強暴」之要件。
　⒉又被告在留觀區時，於胡恩勤前往為其量測血壓、檢視點滴注射情形時，固曾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詳細經過及對話內容如附表所示），然被告當時對話之對象僅胡恩勤一人，並不包含林奕均，故被告是否有藉此恐嚇林奕均之意，難謂無疑。再者，被告當下係先對胡恩勤表示自己之前曾因施打點滴造成注射處腫脹，經胡恩勤表示被告目前施打情形順暢，被告始對胡恩勤為上開言詞內容，胡恩勤因此詢問被告是否要投訴，被告旋回稱「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等語，綜觀被告與胡恩勤對話之脈絡，可知被告之所以對胡恩勤稱「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等語，應係被告對於林奕均之前的應對態度有所不滿，內心氣憤難耐，始於宣洩情緒之際，口出「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等語，然此僅係被告對於護理人員行事態度之抱怨，難認被告當下確有恐嚇、威脅且欲動手傷害護理人員之意。至於胡恩勤聽聞被告上開言詞內容後，向被告確認是否要向院方投訴，被告表示要投訴，並說「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等語，而向胡恩勤表示若胡恩勤不去找醫院高層人員前來解決問題，被告可能將採取較為激烈之作為，惟經本院勘驗被告與胡恩勤在留觀區互動之監視錄影畫面後，仍無法得悉兩人對話全文，則被告當時究竟陳述之內容為何、該等內容是否足使胡恩勤聽聞後心生畏佈，而導致其意思自由受到妨害，實非無疑；再酌以胡恩勤於偵查中也證稱：自己不太記得那時的對話情形，但被告當時並無威脅我或林奕均就犯任何事務等語（偵卷第105頁），可見胡恩勤當時並未受被告上開話語影響致其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之情狀，故縱使被告曾口出前開言詞內容，亦難認已構成「脅迫」之要件。
　⒊另被告在高薏雯前往留觀區查看時，雖曾對高薏雯稱「…你不要給我囉唆，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他媽的」、「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詳細經過及對話內容如附表所示），惟觀諸兩人對話當下，當時被告不僅無法清楚分辨前來關切之護理人員是否與先前之護理人員為同一人，更向高薏雯稱自己全身疼痛，經高薏雯向被告表示之前已向被告表示要先注射止痛針，惟被告因相當擔憂注射止痛針會引發其過敏反應，甚至要高薏雯詢問醫生，要求醫生擔保止痛針不會造成其過敏，高薏雯因此表示自己無法保證此事，被告始回稱「是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等語，則被告講述該等內容之目的應僅在表達若護理人員、醫生均無法確保被告過敏反應不會發生，即不應強迫被告接受，而藉此方式要護理人員站在其立場思考此事，縱被告表達不滿之方式令高薏雯感到不適，惟尚難認被告有藉此威脅、恐嚇高薏雯生命、身體之意。至於被告之後再次要求高薏雯去找院長下來處理，經高薏雯表示無法找院長後，被告因此回稱「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等語，惟該等言詞內容難認屬加害高薏雯生命、身體、名譽、財物之惡害通知，亦難以遽認高薏雯有何因此心生畏怖之情形可言。
　⒋至於被告於離開急診室前，在批價櫃檯前，再次對林奕均稱「你叫什麼名字，你不說我也會知道」，經林奕均表示被告行為已影響林奕均執行醫療行為後，被告仍嚷稱「你們醫院怎麼還會讓你繼續上班，你家庭教育這麼失敗」等語，惟審酌被告當時應僅係不滿林奕均之行事方式，認為林奕均欠缺服務精神，不應繼續從事護理人員一職，然尚難以此即認被告有何惡害之通知，亦難認其有恐嚇、威脅林奕均之犯意。
　⒌從而，自被告至耕莘醫院急診室檢傷掛號、進入留觀區至離院過程中，被告雖因疼痛拒絕抽血、擔心引發過敏反應而拒絕止痛針之施打，甚因不滿護理人員之態度，急欲投訴而於量測血壓過程中稱不要量測血壓，並情緒激動口出上開言語內容，而對在場執行醫療輔助業務之護理人員造成某程度上之不悅或干擾，並使其等無法完成相關醫療輔助業務之執行，惟被告所為之言行，尚未達「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手段」之程度，而與醫療法第106 條第3 項之構成要件相合，是自不能以該罪責相繩。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各項事證，不足以證明被告於醫療人員執行醫療輔助業務時，施以「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非法手段」，而妨害其等執行醫療輔助行為之罪嫌，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此部分犯行，依前揭說明，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惠菁提起公訴，經高怡修、陳慧玲檢察官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涂光慧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附表：監視器光碟檔名「20231007-142000 、20231007-143100 、20231007-144200 、20231007-145300 、20231007-150400 」CH3之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
編號 勘驗內容 1 【14時20分0 秒至14時21分30秒被告身穿黑色上衣戴口罩於留觀區病床，被告隔壁床有一病人躺臥床上並有人坐在該位病人旁邊】 【14時21分30秒至14時30分15秒被告起身坐在床上使用手機及通話】 【14時30分15秒至14時31分17秒告訴人胡恩勤走向被告，並幫被告量血壓、打點滴、檢視點滴注射處】 被告：所以我現在就是觀察完，等醫生看那個斷層那些。 2 胡恩勤：對，先等那個電腦斷層的報告。 3 被告：為什麼……(聽不清楚) 4 胡恩勤：因為打點滴呀！ 5 被告：因為我上一次整個腫到。 6 胡恩勤：目前點滴都是順的啦！ 7 被告：我跟你講，你跟我講他名字，我一定要投訴他，因為他太可惡了，我剛剛沒起來賞他兩巴掌已經是我最大的包容，如果你覺得他不適合幹這行，那就別幹了。 8 胡恩勤：喔，你想要投訴他是嗎？ 9 被告：對呀，我可以去找個人，我管你現在院長現在是誰，我不是沒認識的，我只是覺得如果今天大家不去反應，他繼續用這種態度，他對醫生也沒禮貌，甚麼叫做，你當作他媽在你家上班啊，他不想做，他現在就可以直接，幹，就走人啊，不要留下來嘛，我們今天為什麼一定要受他氣，所以你直接找院長室下來，你不去找等一下我去找，我只會……(聽不清楚)賞他兩巴掌，你就不要怪我暴力，你現在去找院長室。 10 胡恩勤：我可以拿投訴單給你。 11 被告：我不要寫，我現在右手受傷，我怎麼寫，你直接找人下來，你如果不去找就我去找，你就看我認不認識。 12 胡恩勤：好，我知道。 13 被告：他現在就立刻處理，叫他下班也可以，他有情緒就叫他回家，因為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難道企業還要教育失敗嗎？叫他走就好了嘛，你提早下班也可以，就不要惹我們生氣嘛，什麼叫做你，還在那邊頂嘴(閩南語)，叫他回家吃自己啊，你就找院長室下來，我不要量了，你現在叫院長下來。 14 胡恩勤：好。【胡恩勤將被告左手之壓脈帶拆下】 15 被告：我跟你講，沒有人要去包容他，技術爛，然後還態度差，叫他回家，你現在去找一個能來投訴的，我不會再用你的手寫，我現在手在打點滴。 16 胡恩勤：你等一下。 【14時33分22秒至25秒胡恩勤離開病床，往畫面下方走，14時33分26秒胡恩勤離開監視器拍攝範圍】 17 【14時34分55秒高薏雯出現於監視器畫面，隨後往被告左側之病床走去，14時35分16秒高薏雯轉身面向被告】 【14時35分18秒至20秒被告做出預備下床動作】 高薏雯：你現在在做什麼？你可以好好的在床上嗎？你這樣很危險欸！ 18 被告：我現在……(聽不清楚) 19 高薏雯：啊剛剛是不是要幫你打止痛針？ 20 被告：啊我現在是，你現在是同一個人還是不同人？ 21 高薏雯：不同人啊。 22 被告：你現在不要，你叫院長室來，你不要跟我囉嗦。 23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叫院長室來。 24 被告：我跟你說，我管你的，你現在給我點尿(音譯) 25 高薏雯：你想要點藥(音譯)是不是？ 26 被告：我去櫃檯，你不要給我囉嗦，我跟你講你態度不好，我已經跟你講我全身痛，我他媽的……不能打(閩南語)【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27 高薏雯：所以我剛剛是不是跟你說先幫你打止痛藥。 28 被告：你幫我打止痛藥，你要不要問楊醫生，他能不能擔保我會不會過敏。 29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跟你保證啊。 30 被告：對啊，那我要不要賭嘛，你要賭我幫你打，來，你現在躺下來，我幫你打。 31 高薏雯：那是因為你說痛，我們只能幫你做這樣的處理呀。 32 被告：那我在那邊痛，是不是應該幫我看有沒有裂傷？ 33 高薏雯：那醫生是不是在幫你問了？ 34 被告：是，但是你現在把院長叫來，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35 高薏雯：我沒有辦法找院長。 36 被告：我跟你講，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你給我滾。【被告大吼、以左手對指著高薏雯，但並未碰觸到高薏雯】 【14時36分10秒高薏雯離開被告病床，14時36分12秒高薏雯離開監視器畫面】 37 被告：他媽你不想幹，他媽不要來啊，為什麼要受你們鳥氣？你找院長室來，你不找沒關係呀，我一樣投訴你。 38 被告：【14時40分24秒被告使用手機通話】你好，那個，麻煩轉院長室，對。 39 被告：【被告使用手機通話】好，那我請問一下，我現在在你們的急診室，留觀區，然後我跟你講，護理人員有問題的話，請問你們院長室沒來處理的話，那還有誰在？你不會跟我講說，好，謝謝，對，我現在就是在留觀區，然後我請他，對，我姓李，木子李，對，謝謝。 40 被告：【被告使用手機通話】是，嗯，那我跟你講，我跟你講，我可不可以留電話，然後請他現在下來，派人下來留觀區，對，那你跟他講，我現在在留觀區，然後你就跟他講說請他派人下來，因為我跟你講，再不去糾正這種態度，我可以跟你講你們只會惡性循環，所以跟你講我現在就在，我就在急診室，護理站旁邊，留觀區，我不是在等住院病房，我現在第一號，對，然後醫生，因為我昨天摔傷，所以醫生在幫我看一下斷層那些，我是全身痛，然後現在急診室的醫生，他是本來要幫我打那個抽血，還有打那個，那個叫是什麼，止痛嘛，問題是因為我止痛有過敏，所以醫生也是觀察一下，我如果是不痛，然後沒有嘔吐和頭暈現象，我應該不會下來這邊，我也是因為打電話，我也是打電話來問你們沒有門診，然後我想不得已我來急診嘛，然後看一下沒狀況的話，就禮拜一再看嘛，可是今天我覺得這個，你們的護理師是這種態度，所以我就說麻煩你們下來處理，他如果覺得他服務的不開心，那他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你就可以叫他下班了，我不需要在這邊受他的氣，不是，因為我跟你講，不是，不是一個兩個，所以我就說你們現在派人下來，要就現場聆聽，我不要再回去去寫什麼客訴單，我沒有那個美國時間，你現在就叫人下來，0000-000-000，是，要不然你請他打給我好不好，因為我在這邊一隻手，對，我右手在打點滴，我左手在打電話，好不好，謝謝，不是我就跟你講你現在，我不知道，你就叫他現在派人下來，因為他不下來，我跟你講，我也會想辦法處理，因為我覺得已經惡劣到極限，你就叫他下來，你就直接先找人下來我再留資料，我請問你，我現在右手，左手拿著手機，右手打點滴，我要怎麼跟你繼續。 41 【14時53分42秒楊醫師走向被告】楊醫師：李小姐不好意思，那個檢查結果，電腦斷層那邊……(聽不清楚)，那個脖子那邊……，但是我會建議你……其他這邊骨頭……原則上【楊醫生向被告講述被告講述檢查結果，內容不予逐字記載】 42 被告：不是我以前那個甩出去，我跟你講，我現在很像貢丸，套在筷子上。 43 楊醫師：對對，我知道，所以說我特地，特地本來是要先幫你止痛的，所以我是覺得我還是先開止痛藥給你，讓你舒緩一下。 44 被告：那我跟你講，我家裡也有。 45 楊醫師：(聽不清楚) 46 被告：我家都有，但是，因為我不吃這個嘛，因為我剛好在中醫調養，所以醫生是建議我，不要弄西藥的那個，你懂我意思嗎？因為他兩個好像就是會造成，所以我覺得中醫就是有時候週末的時候可以弄的時候弄一下，對。 47 楊醫師：OK。 48 被告：那我跟你講，點滴就沒有什麼必要打了。 49 楊醫師：對，本來就，我同事給你止痛就不必再……主要是為了……【14時55分19秒至14時56分42秒楊醫師向被告講述病情、說明後續就醫資訊等，內容不予逐字記載，說明完畢後，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14時53分42秒至14時56分42秒間，被告與楊醫師談話過程中語氣平和，並無其他特殊舉動】 50 被告：【14時57分17秒被告電話響起，被告接電話】喂，是，對，嗯，我現在就在留觀區的1號，你可不可以下來，我現場直接指認，大家講清楚，你現在就下來【14時57分43秒楊醫師手拿資料走向被告，楊醫師將資料交給被告，但被告在通話中，二人並未交談，隨後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嗯，對，嗯，嗯，好，那我跟你講，那我跟你講，你留下資料，我可以跟你講，我告訴你，這個值班的兩個護士，態度惡劣到極限，我就跟你講說是家庭教育失敗、學校教育失敗，如果你再繼續讓他們用這種態度，就叫做你們的失敗，因為他一點服務的精神都沒有，然後我跟你講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可以在急診室裡面做，然後什麼狀況跟他講了他還硬嘴硬答(閩南語)，然後他如果是醫生的話，那麼厲害，就去醫學院嘛，不用念護校啊，然後我就跟你講，我也不會去紙本，我直接就跟院長聯絡，所以你現在自己來搞清楚是誰，你不要到時候大家到院長室的時候我還要再說明一次，因為我不知道他這是怎麼教出來的，然後有沒有改善，我可以跟你講，跟之前比是有改善，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醫生在努力，這些他媽小朋友在這邊亂搞，我跟你講，沒有跟你們講的話你們永遠都不用改善，對，對，對，然後我之前，你可以去查我病歷，我上一次來這邊是過敏很嚴重，然後後來醫生也是說，那觀察一下，我們打點滴，後來我跟你講，我打到跟麵龜(閩南語)一樣，你聽得懂嗎？整個腫起來了。 51 【14時59分19秒楊醫師走至被告病床邊】 楊醫師：我有準備，我有準備病歷。 52 被告：沒關係，楊醫生我跟你講，楊醫生，不解決，我跟你講，你沒有辦法教這群小孩啦，你不要那麼辛苦了啦，我們他媽總有一天要退休，這小傢伙他媽不肯長，我跟你講所以你，所以你麻煩你們自己來看，到底是誰和誰【14時59分41秒楊醫師離開被告病床邊】，我就跟講不適任就讓他不要在急診室，把他調到櫃檯、調到哪裡都可以，丟到外太空也可以，你不要再繼續了，對對對，我沒有什麼其他的，因為我跟你講，我很少使用什麼醫療資源，你們是因為我今天打電話，他跟我講說院區裡面什麼都沒有，總院也沒有門診，然後跟我講說你要不要先急診，我說OK啊，我只要確認我沒有摔到裂傷或幹嘛，對，因為我主要在社區的公共設施摔倒，所以他們也叫我說先來看確認沒問題，後續再說，我已經全身痛要不然我不會下來，我現在重點就是說，如果你們真的有心要改善，那我就可以跟你講，請你們從接受申訴開始，如果大家都不講，那我就跟你講，那就跟以前一樣，惡性循環，我覺得你就是在辜負這些醫生還有表現優秀的同仁，因為已經爛過很久了嘛，然後我跟你講，好不容易還在救，然後我跟你講還讓他們這樣亂搞，我跟你講他不適任你就讓他回家，他不能拿畢業證書也是他家的事，你懂我意思嗎？不用去勉強他，三百六十五行他做什麼都可以，他不適合當護士，他沒有服務精神就叫他滾，不用囉嗦，免得我跟你講，後面還會有受害者，對，是，沒關係，他看的到(音譯)，我隨時歡迎你打電話給我，我下禮拜一也會回診，嗯，是，沒問題，因為我跟你講，你不講我再去找個什麼主任，辦公室主任，來打電話跟你講，你反而更不知道我在講，對，我該怎麼處理怎麼處理，對，我就跟你講說就來釐清嘛，你今天說我有問題，那我就跟你說就來調錄影帶嘛，然後我就告訴你說，有這種護士，我長這麼大還不知道可以惡質到這樣，我就跟你講該回家回家，對醫生沒有一點尊重，竟然跟醫生講說你自己去打，意思就是說我的針不好打，叫醫生自己去打，他媽的醫生拿的薪水，念個醫學院，要出來看他的嘴臉啦，都可以當他爸了吧，我不要說當阿公，當他爸都夠了，我還要教育你喔，這是學校有問題、家庭有問題啊，不適合就叫他滾，不要囉嗦，好不好，你跟院長講，然後我下禮拜一回診的時候我再來處理，我也會回來門診，因為楊醫生剛剛有給我建議的醫生，我大概禮拜一，我看一下那個什麼魏志同(音譯)是不是，神經外科，對，對對，好，對，我在這邊，沒有啦我在安康可以解決，我就不要到總院，因為總院我覺得人太多，我在安康可以解決，好不好，謝謝你，好，掰掰。【15時2 分51秒通話結束】 53 【15時3分12秒至20秒間被告伸手拉動病床左右兩側護欄，且有預備下床動作】 其他護理師(下稱A護理師)：你要下來嗎？【只有聲音】 54 被告：對 55 【15時3分23秒A護理師推著點滴架走向被告】 A護理師：你要去廁所嗎？ 56 被告：不用啊，就拔掉啊，因為既然楊醫生這樣講的話，打點滴沒意義，我報告是看完了，那我就先自己回家觀察，然後...【15時3分27秒至34秒間A護理師伸手取下被告點滴，將點滴掛於另一根點滴架】 57 A護理師：他要開藥給你。 58 被告：好啊，沒問題。 59 A護理師：他要開藥給你，啊你在這邊先等一下，你要先去廁所嗎？ 60 被告：沒關係啦，因為如果打也打不完。 61 A護理師：好，那你…… 62 被告：因為我跟你講，我現在投訴你們，因為我跟你講，我現在如果都不講，你們一定會錯下去，沒有要聽，我如果今天病人，不先跟你講我是很難處理的，我要被你搓一針、兩針、三針、四針，然後，何必咧，我自己有狀況我自己清楚，就像我跟楊醫生講的，我知道我會什麼過敏，那個止痛針如果你只是幫我止皮肉痛，我到時候休克，我請問你到底是誰的責任，是我沒講的責任，還是你的責任，那他有什麼好應的，我今天問你，他那麼厲害有去念醫學院嗎，念什麼耕莘護校，我就看不懂欸？ 63 A護理師：好，沒關係啦，你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隨時跟我們反映。 64 被告：對呀，然後我跟你講說可以拔了呀，既然楊醫生都這樣講的話，我就只是等藥吧？ 65 A護理師：對呀，那你等一下，剩藥單。 【被告與A護理師談話過程中，無任何攻擊舉動】 
　　　　　　　　　　　　　　　　　　　


